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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98 年 8 月 6 日莫拉克颱風侵襲台灣，各項氣象水文觀測資料顯示皆打破過去

最高紀錄，受災範圍涵蓋 11 個縣市，面積達半個台灣；根據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

委員會 100 年的統計，此次颱風事件已造成超過 700 人傷亡，約 1700 戶房屋毀

損，經濟損失將近 2 千億元。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自 99 年起針對因莫拉克颱風

而房屋毀損不勘居住之家戶進行為期三年（每年一次）之追蹤調查。本報告為 100

年（第二期）調查結果，調查時間為 100 年 7 月 4 日至 100 年 7 月 31 日，調查

內容含社會情況、信任感、需求與協助、居住情況、身心健康、家戶情況以及永

久屋議題，調查結果用以瞭解莫拉克颱風受災家戶於社會、心理及經濟的復原情

況，最後並針對調查發現提出策略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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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98 年 8 月 6 日莫拉克颱風侵襲台灣，各項氣象水文觀測資料顯示皆打破

過去最高紀錄，主要災情涵蓋台東、屏東、高雄、台南、嘉義、雲林、彰化、台

中、南投等縣市，主要災害類別包含有水災、土石流、坡地崩塌、橋樑斷裂、交

通中斷、堰塞湖及公共設施的損毀等。根據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委員會 100 年的

統計，此次颱風事件已造成超過 700 人傷亡，約 1700 戶房屋毀損，經濟損失將近

2 千億元（行政院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2011b），造成的災情已遠比

50 年前之「八七水災」更加慘烈。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為了解莫拉克颱風的災

害衝擊及受災戶的復原現況，於 99 年度起針對「向各縣市政府社會處申請莫拉克

颱風安遷救助金之家戶（以下簡稱安遷戶）」進行為期三年之莫拉克颱風社會衝擊

與復原追蹤調查，以達成災害防救減災任務的研發及課題的規劃。99 年度（第一

期）調查之六大項目分別為社會情況、心理情況、災害衝擊、復原過程、未來政

策與規劃以及基本資料，藉由社會、經濟及心理的面向瞭解災後莫拉克颱風安遷

戶的脆弱因素以及安遷戶對於災害政策的意見，99 年度之調查結果分別針對家戶

撤離對策、家戶減災行為、災後心理影響以及遷村溝通提出四項策略建議。本（100）

年度為「莫拉克颱風社會衝擊與復原」第二期調查，調查時間點是莫拉克颱風災

後第二年，主要在於持續瞭解安遷戶的復原狀況。此外，本年度特別新增兩項議

題，其中一項議題為安遷戶在災後不同時間之居住品質調查，藉此反映受災家戶

在災後住宅功能之受衝擊情形，以及瞭解其住宅功能的恢復狀況；另一項新增的

議題是安遷戶對永久屋政策的瞭解程度，去（99）年調查顯示，重建家園是安遷

戶最需要的其中一項協助，故今年將進一步詢問安遷戶對永久屋的瞭解程度，瞭

解安遷戶對永久屋議題的看法與意見。 

1.1 莫拉克復原重建問題檢閱 

本（100）年度的調查時間點為莫拉克颱風災後第二年，為瞭解近一年內（99

至 100 年）政府的重建政策與災民對重建現況的意見，本節首先回顧近一年內莫

拉克災後的重建政策，從劃設特定區域、申請永久屋、就業以及其他民生問題等

議題瞭解目前的重建現況以及爭議。 

1.1.1 劃設特定區域及強制土地徵收 

莫拉克風災後，為掌握山區住民的居住安全，政府委託專業人士進行山區安

全評估勘查，評估結果可分為安全、不安全及條件性安全幾類，針對評估結果為

不安全之地區，劃設為「特定區域」，限制其居住並令其遷移，但給於搬遷居民優

惠補償政策：包括提供居民入住永久屋，或補助其貸款購買其他房產並提供租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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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生活補助、搬遷費等優惠措施，希望居民能配合政府辦理遷離。有關遷移

一事，在居民與政府雙方協商過程中，倘若無法達成共識（例：嘉蘭村新富社區

一處私有土地被強制徵收一案），政府則是採取強制徵收，這之間的協商困境以及

無法使得居民認同的緣由，是未來政府與民間溝通的最大問題所在。圖 1.1.1 即

顯示在各地方有關劃設特定區與否的情況下，居民的反應以及政府的應對之道。

而最常發生爭議的問題即是政府與民間無法獲得共識的情況下，政府強制介入導

致的爭端，解決爭端的最終策略須從改善溝通協調機制開始。 

 

居民意見 

劃設與否 
同意 不同意 

有 ok 強制遷移（引發民怨及安居疑慮） 

無 ok 擔心安危/自力救濟 

 

 

 

 

 

 

 

1.1.2 永久屋政策 

在災後復原的研究中，學者將災害的居住類型分為四個階段：緊急避難

（emergency shelter）、臨時安置（temporary shelter）、臨時住宅（temporary 

housing）以及永久住宅（permanent housing）（Phillips, 2009; Quarantelli, 1982）。

在緊急避難階段，民眾尋求短暫的避難空間，例如，車內、避難所，此場所通常

無法提供生活必需品，例如，衣服、水、食物等；在臨時安置階段，此居住場所

可在短時間內提供生活必需品，能短暫維持生活需求。相對於緊急避難與緊急安

置，臨時住宅與永久住宅被視為長期的住宅重建階段，臨時住宅為民眾搬至永久

屋之前的過渡階段，除了可提供穩定且良好的生活機能外，例如，個人隱私空間、

衛浴、廚房等，也可使民眾恢復正常的生活作息，例如，可正常上班、上學等；

1.安置不滿意 

2.沒有私有土地 

3.聚落被分割，文化與

生活模式被破壞 

1.沒有外界資源協助搬遷 

2.擔心再次受災 

政府與民間協商溝通問題 

1. 未來若有災害發生，恐

引發爭議 

圖 1.1.1 劃設特定區及居民意見（本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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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住宅則是住宅重建的最後階段，它被認為是受災民眾最後的居住場所，入住

永久住宅的民眾通常不需要再進行搬遷。 

莫拉克風災後，行政院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第 3 次及第 5 次工作

小組相繼決議：災民的中長期安置以永久屋為優先，組合屋為輔；第 16、17 次工

作小組決議：瑪家農場及五里埔等永久屋基地以 99 年 7 月 31 日前為完工目標，

慈濟月眉大愛村則以農曆年前入住為目標（行政院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推動委員

會， 2011a）。為加速永久屋的興建，政府結合慈濟、紅十字會、世界展望協會、

張榮發基金會、法鼓山及基督教長老教會等民間團體認養興建永久屋，災後未滿

一年（99 年 7 月 19 日），全國第一件富山部落永久屋於台東縣大武鄉落成啟用；

災後兩年內（至 100 年 6 月底），已完成 22 處永久屋基地，2,584 間永久屋，完

成率近達九成（行政院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2011b）。回顧莫拉克災

後的住宅重建政策，為了節省臨時住宅興建、營運之成本，避免未來遷建的紛爭，

政府於災後利用軍方營區長期安置受災居民，跳過臨時住宅階段，並提供免費永

久屋的災後重建經驗，在既有國內外災後重建研究中，是相當特殊的經驗（張芝

苓、盧鏡臣，2011）。此外，在重建時程的壓力下，政府的重建政策可被災戶討論

的時間也相對被縮短，當政府、民間組織以及災戶對重建政策無法達成共識時，

後續就較容易引發重建爭議。以下將從永久屋申請資格、遷村疑慮、永久屋申請

遭駁回以及災戶對永久屋的看法等面向瞭解永久屋政策目前有衍生哪些的相關爭

議。 

 永久屋申請資格 

行政院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委員會於民國 99 年 2 月 9 日修正｢民間團體興建

永久屋之申請資格與分配｣（以下簡稱｢永久屋申請資格｣，分配流程見圖 1.1.2），

將自八八風災以後永久屋申請條款不斷放寬的部分確定。依據內政部營建署（2010）

｢申請民間團體興建重建住宅（永久屋）問答集｣（以下簡稱永久屋問答集）揭示：

申請永久屋共分三種條件，自有房屋之所有權人取得縣市政府核發之『房屋毀損

戶』、『核定遷居遷村戶』、『安全堪虞地區遷居戶』或『安置用地範圍內拆遷戶』

等相關證明書，可由本人、配偶或災前同一戶籍內直系親屬中之一人提出，不得

重複申請。符合上開資格條件者得檢具所核發之證明書、申請書及下列書件，向

直轄市、縣（市）政府提出申請： 

一、自有房屋有合法權狀（含有稅籍者），檢具下列證件之一： 

(一) 房屋所有權狀、房屋稅收據或房屋稅籍證明。 

(二) 98 年 8 月 8 日至申請時之全戶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98 年 8

月 8 日以後換新簿者，應以前述戶籍謄本為限）。 

二、自有房屋無合法權狀，檢具下列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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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土地所有權狀（或土地使用同意書，如土地租賃契約或已向公有土

地管理機關繳納最近 5年內使用補償金證明等）及水電費繳費收據。 

(二) 設籍或居住事實證明：可以下列證明文件之一佐證 

1. 98 年 8 月 8 日至申請時之全戶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98

年 8 月 8 日以後換新簿者，應以前述戶籍謄本為限）。 

2. 有實際居住事實之證明文件（村里長及幹事或鄉鎮市公所或部

落會議或社區發展協會或當地派出所出具之證明文件；惟嗣後

若經檢舉、查證確有不實者，政府得追回其所有權，並追繳期

間不當得利）。 

針對永久屋的申請與興建，依據營建署上述條款的公布，不僅僅是房屋毀損

戶被列入申請資格，其他包括｢安全堪慮地區｣及｢安置用地地區｣之居民都被政府

納入申請永久屋的範疇，也就是說，政府希望依據風災後對於山區的安全評估結

果所劃設特定區內的居民能夠自願或主動遷移，其中也牽涉到部分村落集體遷村

或個別遷戶的問題。 

 

圖 1.1.2 永久屋申請資格及分配標準（謝志誠，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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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遷村疑慮 

劃設特定區之政策使得災戶或其他未受災但面臨遷居需求之居民，主要

擔心的問題有： 

一、遷居後，原劃設特定區之自有土地或房屋，政府會強制徵收嗎？ 

二、災區土地流失的情況下，遷村後的新址，土地是否自有？ 

三、原住民集體遷村，政府能配合原住民需求重新給於原住民一個符合

原住民個別需求的部落環境嗎？ 

四、遷村或遷居後的生計問題，政府是否有一併納入規劃？ 

  申請永久屋遭駁回的爭議 

當然上述永久屋的申請條件不盡然符合所有受災戶或遷居居民的現實情

況，也因此部分無法提出證明文件之災戶，就成為此項政策的受惠遺珠，這

個情況在永久屋申請的初期，不少災區都傳出申請通過件數過少的問題，例

如：高雄縣 2009 年 10 月公布永久屋申請條例後發現超過九成災民不符資格

（鄭緯武，2009）、小林村 2010 年 5 月據報導災民申請五里埔永久屋大愛園

區，99 戶中只有 55 件通過審核，另有四成不被核可（黃佳琳，2010）。好茶

村已是 813 水災後就計畫遷村的災區，但在莫拉克風災後申請永久屋，2010

年 5 月仍有 9 人申請被駁回（柯亞璇，2010b）。南沙魯村受創嚴重，多數族

人接受永久屋的安排，但 2010 年申請永久屋時，也遭遇申請遭駁回的情況（柯

亞璇，2010a）等。追究為何有災戶無法申請永久屋？問題多半集中在以下條

列之幾種類型，而這些情況在後續 99 年所公布之修正版｢民間團體興建永久

屋之申請資格與分配｣中有部分獲得調整。下列將依據由高雄縣甲仙鄉小林重

建發展協會會長蔡松諭及屏東縣政府原民處副處長蔡文進的看法認為目前申

請永久屋資格遭到駁回的案例（柯亞璇，2010a，2010b；黃佳琳，2010；鄭

緯武，2009），配合修正版之條款進行摘錄說明各種爭議情況： 

一、 產權問題：主要即是災戶無法提供自有房屋所有權狀的問題。針對

此點，台灣原住民部落行動聯盟NGO組召集人黃智慧提出原因之一，

原住民受災戶認為只要是自己出錢搭蓋的房舍，自己也就是房屋所有

權人，但政府的角度則是依據法規認定標準，擁有房舍者必然握有自

縣市地政事務所辦理登記而取得的房屋所有權狀，以證明該房舍屬於

自己所有（柯亞璇，2010a）。在｢永久屋申請資格｣中確實也列明若無

法提出房屋所有權狀者，可由其他證明方式替補之。但仍有災戶無法

提出適宜之水電瓦斯郵寄帳單地址作為證明，導致無法申請，爭議因

此產生。 

二、 一家多戶問題：例如，同一個房屋裡面有兩戶籍共住 15 人，但只

有一戶有資格申請，另一戶籍則無法申請（柯亞璇，2010a）。這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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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在｢永久屋問答集中｣也能找到答案：｢自有房屋所有權僅一人持有，

雖設有多戶戶籍資料，僅得由所有權人、配偶或同戶內直系親屬一人

提出申請。｣依據上述規範確實是如此，但該項資格有其他但書：｢若

各戶設籍者與房屋所有權人有血緣（或姻親）關係者，可加總各戶戶

籍內人數後據以申請配置永久屋。｣因此倘若審核者依法進行審查，可

能爭議即在分戶之間不具血緣關係時，另一戶就無法申請永久屋。針

對一家多戶的情況，法令另有其放寬條件：｢房屋為三合院、四合院或

自用住宅面積超過 34坪以上住宅，其中設有二戶以上戶籍，且各戶設

籍者與房屋所有權人有血緣（或姻親）關係者，各戶得分別申請分配

永久屋。｣ 

三、 繼承權問題：依據｢永久屋問答集｣說明，只要是繼承者能合法取得

自有房屋合法權狀或無自有房屋合法權狀但有土地所有權狀及水電費

繳費收據等仍依｢永久屋申請資格｣方式辦理之。但以小林村為例，因

遭土石流掩埋，多數親屬都同時喪命，外地親友因民法因素根本無法

繼承（鐘聖雄，2010），因此無法申請，此項爭議實非｢永久屋申請資

格｣問題，而是繼承問題。 

四、 租屋者：兩種情況，一種是承租災區房屋者，依據｢永久屋問答集｣，

於災區無自有房屋，僅租屋居住於災區者，不得申請配置永久屋。另

一種是在外地租屋，但在災區擁有地籍與稅籍資料，但卻未建蓋房屋，

此種情況除無房屋所有權狀外，也無實際居住之事實，因此無法申請

（柯亞璇，2010a）。 

五、 共建：多戶房屋共建。依據｢永久屋問答集｣，申請配置永久屋雖以

戶為單位，但若自有房屋所有權係共同持有者，且只設有一戶戶籍資

料者，僅得協調由其中一人申請；如設有數戶戶籍資料者，則每一戶

均得申請配置永久屋。也就是說，倘若房屋共建的情況下，房屋所有

權人為共同持有者，只要各戶設籍於此，皆可申請永久屋，惟若只有

一戶戶籍時，只得申請一戶，爭議也就容易產生。 

六、 特殊情況：例，大社村族人於八八風災前正準備興建房屋，但因風

災來臨，根本尚未有所謂房屋所有權狀之可能，這種情況是否得以申

請永久屋？某災戶房屋尚未建造完成，在建造過程中，遭遇八八風災，

半成品的房屋是否有資格申請永久屋（柯亞璇，2010a）？ 

七、 ｢永久屋申請資格｣第三條｢以上核配原則，縣（市）政府得與民間認

養興建團體協商，斟酌實際情形後調整之，若經雙方協商確認有不宜

核配之情形，得不予核配永久屋（行政院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推動委

員會，2010）。｣惹爭議：此項條款之設立，依據營建署管理組組長劉

田財之說明，其原意是希望賦於地方政府及協辦民間團體能有處理個

別情事之彈性，使得在地申請認定能依地方情節需要而有所調整（柯

亞璇，2010b），但就各地申請駁回聲浪看來，這項條款無疑是讓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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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及民間團體更有權利做最後的裁決，並且，此項原則定義模糊亦

不甚客觀，災民困惑當發生問題時該找 NGO 亦或政府來解決？該項

條款的另一項爭議─災戶是被排除在決策程序外的，災戶是客體，是

個等待判決的對象。政治大學法律系教授孫迺翊表示：｢重建過程參與

人的權利被排除掉，是個有問題的決策程序｣，好茶村遷建委員會的會

長也表示：｢新辦法的制定變成是他們兩個去協商我們的事情，這個協

商的人一個是政府，一個是民間團體，能不能把這個被協商的部落族

人，成為共同協商的人，變成是他們兩個人去協商我們的問題，反而

變成我沒有發言的機會（柯亞璇，2010b）。｣產生民怨。 

八、 其他相關爭議：包括永久屋配住坪數的設定彈性不夠，例：與原住

民對家及部落概念無法相容、民間團體承包興建工程與災戶間的溝通

問題（例：慈濟大愛村因佛教文化形成一種對災戶的壓迫力量，包過

生活、信仰與習慣的衝突，造成災戶反彈）、好茶村 813 風災後原定

之集體遷村事件因八八風災的重建條例對部分災戶不利造成反彈，都

是莫拉克風災後永久屋重建過程發生之爭議事件。 

 災戶對永久屋社區的滿意度與意見 

除了永久屋政策的爭議之外，災戶對永久屋社區的看法也是值得注意的

議題，住宅重建不僅僅只是興建實體的居住場所如此而已，「家」對個人而言

還包含特殊的意義，災戶所爭取的不是「房子」，而是「家」（鐘聖雄，2010）。

倘若興建永久屋的過程過於強調興建速度而忽略了災戶的意見，即便永久屋

已經完成，但如果永久屋社區難以兼顧災戶的生計，災戶仍有可能不願接受

政府及民間團體提供的永久屋方案，而選擇居住於環境風險較高之原居地（張

芝苓、盧鏡臣，2011）。 

內政部 99 年 7 月 25 至 27 日委託全國意象顧問有限公司以當時居住於

高雄市杉林區大愛園區之住戶所進行調查1（內政部，2010），此調查有七個

面向，包含永久屋整體滿意度、永久屋內部滿意度（例如，入住坪數、屋內

隔間、家具等）、永久屋外部滿意度（例如，永久屋的施工品質、公共設施、

外部景觀等）、生活重建中心整體滿意度、對生活重建中心六大服務的滿意度

（六大服務為家戶關懷訪視、福利、就學、就業、心理及生活諮詢服務）、對

生活重建中心的意見以及家戶基本資料。結果顯示，整體而言大愛園區的居

民大多滿意永久屋（89.9%滿意），但認為施工品質尚有進步的空間（66.4%

滿意）。生活重建中心方面，54.8%的居民滿意生活重建中心，其中，「就業

相關服務」是民眾認為生活重建中心幫助最大的項目（占 26.7%），但是亦

                                            
1
 大愛園區第 1、2 期於民國 99 年 5 月底完工，內政部 99 年 7 月底委託全國意象顧問有限公司針

對當時居住於大愛園區之 630 戶進行全查，以戶內年滿 20 歲以上成年人隨機抽取 1 人訪問，共成

功訪問 583 戶，訪問成功率為 92.5%。調查結果以性別與年齡變數進行加權，以符合當時大愛園區

之家戶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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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30.2%的民眾「不清楚/很難說/拒答」生活重建中心的作用，顯示當時的

民眾可能對生活重建中心的功能不甚瞭解。生活重建中心的改進意見方面，

前三項（複選）分別為增加園區就業機會（42.1%）、就業機會轉介（39.6%）

及職業訓練課程（32.8%）。由此可知，就業是當時大愛園區居民最關心的議

題，而園區的居民在當時也希望生活重建中心能以就業為主要的改進目標。 

除了內政部之外，顏雪櫻於 100 年 5 月 8 日至 15 日亦針對大愛園區進

行調查，瞭解大愛園區居民對大愛園區的環境改善需求2（顏雪櫻，2011）。

調查發現，便利的生活機能與安全的地點（各占 30.6%、23.5%）是大愛園

區的居民居住社區時最主要的考量。生活機能方面，公車候車站、隔音、托

兒所是居民認為比較需要改善的地方；安全地點的部份，民眾認為監視錄影

與治安防治巡守可以再加強；宗教文化方面，最需要被改善的前兩項是入口

意象與文化營造。由此調查可知，生活機能是大愛園區居民居住時的首要考

量，在規劃永久屋社區時，安全的居住地點固然重要，但也應要注意社區是

否能配合居民的生活習慣以及文化風俗，提供便利的生活機能。 

整體來看，內政部（2010）的調查顯示，近九成的民眾滿意永久屋，而

剛開始居住於永久屋時，就業是民眾最關心的議題，但是，當時民眾對生活

重建中心功能不甚瞭解，因此生活重建中心的發揮不如預期。顏雪櫻（2011）

的調查則發現「生活機能」是大愛園區居民最重視的項目，其他諸如公車候

車站、治安、入口意象以及文化營造是當時民眾認為大愛園區還可再改善的

部份。上述兩個調查顯示，剛開始入住大愛園區時，園區居民最關心就業的

問題，也相當需要就業的資訊；當民眾入住大愛園區後，園區的生活機能則

是另一個居民所重視的議題。 

針對過去這兩年來永久屋的重建爭議，包括災戶本身、民間團體、自救會、

聯誼會、地方代表、人權律師、教授等，都對各地重建問題提出意見，政府在整

個過程中當然也不斷放寬｢民間團體興建永久屋之申請資格與分配｣條例，盡量改

善個別特例中無法被條款含納解決之案件。但為何爭議仍在？這中間關鍵點在於

政府、民間永久屋興建團體及災民之間的三角互動關係，溝通問題如何處理？是

否有法源可循？各自分工為何？誰有決定權？這些都是重建條例中未能加以規範

的問題，也是未來政府執行重建工作時首要應考量處理的問題之一。 

1.1.3 就業 

災後除了滿足災戶居住的需求外，生計問題更是影響災戶是否能順利自災難

中回歸日常生活的關鍵，若引述那瑪夏鄉南沙魯村（原民族村）村民的話：｢如果

                                            
2
 100 年 5 月時，大愛園區共有 731 戶。此調查以立意方式抽樣 400 戶，有效樣本為 395 戶，訪問

成功率為 98.8%，調查結果未進行加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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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真的得到平地永久屋生活，我真不知道該如何賺錢養家…我懷疑自己能在平

地好好生活？｣｢政府為何就是不懂，我們爭取的不是『房子』，而是『家』？我們

關心的不是短暫的補助，而是未來生活要怎麼延續（鐘聖雄，2010）。｣換句話說，

山區災民，尤其原住民族最擔心的除了土地流失問題、安居問題，更重要的還包

括未來生計問題，尤其原住民山上的農地就是生計延續的地方，家就是族人共同

生活的重心，在外界賦予的永久屋形式的安居邏輯中，或許原住民族的家的定義

會隨著這樣的重建方式而產生變化，此項變化不僅僅影響其居住的習性與原住民

生活風格，更影響其未來要做甚麼樣的工作，以及是否有工作機會。 

此外，內政部委託民調公司針對「高雄市杉林區大愛園區」永久屋進住災民，

於 2010 年 7 月 25 日至 27 日進行面訪調查也發現，居民對於生活重建中心在生

活、心理、就學、就業、福利及其他轉介服務的改進意見中，前 4 項都是就業問

題，依序為「增加園區就業機會」、「就業機會推介」、「職業訓練課程」及「就業

資訊」，也顯示就業問題是災後一年災民最需要的協助之一（內政部，2010）。 

依據莫拉克重建推動委員會轉載自勞委會（行政院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推動

委員會，2011c）公布目前各類重建區就業方案如下： 

(一) 八八臨工專案：「八八臨工專案」於 98 年 9 月 16 日完成階段性任務，

截至 9 月 16 日，勞委會共核定 92 個鄉鎮之用人計畫，提供 13,940 個

工作機會，實際上工共計 230,623 人次上工。 

(二) 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臨工專案3：自 98 年起，截至 101 年 2 月 13 日上

午，已有 414 個用人單位、10 個災區縣市政府及 2 個部會提出用人需

求，已核定 29,627 個工作機會，累計共有 29,348 上工。 

(三) 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僱用獎勵：災後重建僱用獎勵係依災區重建工程得

標廠商求才需求，予以推介災區失業者就業，自 98 年起，截至 101 年 2

月 13 日上午，推介 431 人，求才廠商已僱用 275 人。 

(四) 立即上工計畫4：「立即上工計畫」自 98 年 9 月 23 日將持有受災證明之

災區失業者納入適用對象後，已協助 373 人就業。 

(五) 培力就業計畫5：為協助災區心靈重建、家園重建、生活重建及產業重建

之整合性需求，行政院勞委會發布培力就業計畫，自 99 年 3 月起，已

核定 24 個計畫，創造 631 個工作機會。 

                                            
3
此方案即接續「八八臨工專案」之後，勞委會為紓解災區失業問題，另提出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

臨時工作津貼實施辦法（民 100 年 1 月 4 日），以協助家園重建任務，規劃災區失業者擔任臨時工

作人員。 
4
 ｢立即上工計畫｣：為協助失業者順利就業，鼓勵民營事業單位或民間團體提供工作機會增聘失業

者，特訂定本計畫(勞委會，2009)。 
5
依據培力就業計畫補助作業要點（民 99 年 3 月 17 日）意旨：為因應莫拉克風災災區家園重建、

產業重建生活重建及文化重建等需求，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結合民間團體、政府部

門及企業單位之人力與資源，建立政府及民間合作夥伴關係，運用民眾創意及自主力量，發展在地

特色產業與社會經濟事業，開創各種可能之就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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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政府在八八風災發生之後立即採行八八臨工專案，確實成功使得災民暫

時有工作機會並藉以重整家園，但長期的就業政策來說，臨工專案是短暫的舒緩

就急策略，這也是為何後續勞委會又推出重建臨工專案（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臨

時工作津貼實施辦法），由政府提出工作機會，聘雇災區失業者，目的為協助重整

家園，雖至 101 年 2 月 13 日已有兩萬多人取得工作機會，但未來也有可能面臨臨

時雇員解雇後如何處理的問題。政府除推廣臨工型專案計畫鼓勵單位用人提供就

業機會外，另也獎勵災區得標廠商雇用災區失業者，但成功促成者卻與臨工專案

之人數落差極大，僅 275 人。勞委會可說是用盡各種方式提出工作需求，使得災

區失業者能夠謀得一職，但這些政策背後最根本的問題是，這些工作條件雖可使

得災區失業者暫時獲得工作機會，但卻非失業者依據就業市場的生態或個人生涯

發展之規劃下的結果。Ingram，Franco，Rio 以及 Khazai（2006）指出，災害發

生後，立即將災戶遷離災區雖然可以避免災戶持續受災，但是，若後續的安置地

點不適合災戶的文化背景，反而會使災戶謀生不易、就業困難，雖然解決了短期

的受災狀態，但卻反而造成災戶後續長期的受災。換句話說，就業情況要能持恆，

重點不在政府能提供多少個工作機會，而在於是否能替失業者謀得其可安身立命

之方向以維持生計，包括培養其個人工作技能、職涯發展意願、能否依據其原謀

生技能與條件協助安置於適當之工作崗位，甚至協助規劃在地經濟圈以衍伸出就

業機會等，政府現行｢培力就業計畫｣以及｢職能訓練課程｣等規劃似乎較符合培養

長期就業之願景，前者可結合民間團體、政府部門及企業單位之人力與資源，建

立政府及民間合作夥伴關係，運用民眾創意及自主力量，發展在地特色產業與社

會經濟事業，開創各種可能之就業機會（培力就業計畫補助作業要點，民 99）。後

者則可依據職訓成果，適度轉介工作機會或協助失業者轉換跑道，開啟另一條職

業生涯。惟若政府能針對這些失業者進行追蹤調查或許可評估現行政策之效益，

並為下次巨災性失業潮之策略擬定提供更為合適之政策。 

1.1.4 其他民生議題 

在整個重建第一年，各種民生問題、道路、防護工程、學校重建、產業重整

等議題，都發現各項議題尚有進步的空間，部分議題需要政府與災戶持續溝通以

獲得改善，部分則主要還是依據政府規畫進行重整，以下表 1.1.1 彙整過去部分

重災區引發的重建問題以及當時的重建進度，約略可窺探出政府與災民對生活重

建間期待的落差，意見的分歧以及政府配合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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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1 其他類型地方重建問題及進度摘整 
主要問題 地區 重建進度 資料來源/時間 

飲水問題 高雄市/那瑪夏鄉區：居

民的用水問題，簡易自

來水過濾池、水源頭的

取水設施都迫切需要修

繕、動工 

那瑪夏達卡努瓦里里長孔効平一語道出那瑪夏區內簡易

自來水工程雖已完工，但居民仍須自己購買水管接水以

供家用的窘境。那瑪夏區內的民生用水問題仍須有關單

位重視，但在問題未獲得解決前，那瑪夏區的居民們已

經習慣「自己找水、拉水管」，但卻也希望相關單位能

夠早日解決原鄉的用水問題。 

http://www.88n

ews.org/?p=10

067 

2011/02 

產業轉型 屏東縣/林邊鄉、佳冬鄉 去年八八風災前經濟部能源局通過了再生能源發展條例

母法，屏東縣政府便積極於太陽能光電產業，計畫將非

持有養殖登記證之養殖戶及無力復耕之蓮霧農轉型為太

陽能發電產業，今年四月也陸續通過了再生能源發展條

例子法，經過政府與太陽能廠商合作，並與台電討論電

力輸送問題，提出相關執行方式，規劃出林邊、佳冬六

個施作地段，有意願轉型之農、漁民，提供土地讓太陽

能廠商架設太陽能板發電，所發出的電力賣回給台電。 

然而近來政策急轉彎，行政院反認為收購成本太高，會

造成電價上漲，增加全民的負擔。使得一心想要重建家

園的災民，無辜地揹負「使電價漲價」的罪名。 

http://enews.ur

l.com.tw/cesro

c/61112 

本期期數：社造

電子報第

148，重建快訊

第 68 期 

2010/10 

產業復健 高雄市桃源區復興、拉

芙蘭、梅山三里：沒有

良好的聯外道路，居民

生計困難，期待產業重

振。 

桃源鄉復興、拉芙蘭、梅山三村，行走河床的聯外道路

因為大雨斷絕後，曾使居民困守兩周、將盡斷糧，於 6/3

步行到鄉公所抗議。抗議現場，回應居民訴求，鄉長親

口允諾，一個星期打通饒行山壁、溫泉路、農路的「玉

穗便道」，做為汛期替代道路。一個星期早已過去，玉

穗便道雖然用怪手挖通，但依然險惡難行，只能通行四

輪傳動車輛，卻是居民補給物資、維持生活的唯一聯外

道路。談起這條路，有梅山村民表示：「真不是人走的

路。」當地居民提出以六條吊橋維持部落的對外通行，

保障往後每年的汛期交通，是為更完善的替代道路方案。 

拉芙蘭本是南橫公路上的「布農藝術村」，在桃源災區

中，屬於沒有屋損狀況、也位於不易受土石衝擊的安全

區之內。但是，對仰賴觀光的拉芙蘭村而言，南橫公路

的荒廢，嚴重影響了生計，成為桃源鄉內的「另類受災

戶」。 

http://www.88n

ews.org/?p=32

65 

 

2010/03 

http://www.88news.org/?p=10067
http://www.88news.org/?p=10067
http://www.88news.org/?p=10067
http://enews.url.com.tw/cesroc/61112
http://enews.url.com.tw/cesroc/61112
http://enews.url.com.tw/cesroc/61112
http://enews.url.com.tw/cesroc/61112#本期期數：社造電子報第148，重建快訊第68期
http://enews.url.com.tw/cesroc/61112#本期期數：社造電子報第148，重建快訊第68期
http://enews.url.com.tw/cesroc/61112#本期期數：社造電子報第148，重建快訊第68期
http://enews.url.com.tw/cesroc/61112#本期期數：社造電子報第148，重建快訊第68期
http://www.88news.org/?p=3265
http://www.88news.org/?p=3265
http://www.88news.org/?p=3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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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問題 地區 重建進度 資料來源/時間 

屏東縣/林邊鄉、佳冬

鄉： 

災區養殖復養僅三成，

需要政府支持並投入資

金。 

八八後一年，重災區的屏東林邊、佳冬沿海一帶，是國

內重要石斑魚養殖專區。政府單位對外宣稱有近七成的

漁塭復養，但居民卻表示說，只有三成，即便石斑因列

ＥＣＦＡ早收清單而前景看好，但對於災區的養殖業者

復甦而言，並無實質上的幫助。 

http://www.88n

ews.org/?p=61

20 

2010/8 

屏東縣霧台鄉谷川部

落：每逢大雨的土石沖

刷，經濟來源中斷 

「以前在山上做編織以及部落的傳統手工藝品，谷川部

落是遊客的必經之地，可以製作一些紀念品賣給遊客。

現在道路狀況不好，就算做了手工藝品也沒有地方可以

賣，目前的路況也不會有遊客進來。」 

http://www.88n

ews.org/?p=81

85 

2010/11 

就學問題 高雄市那瑪夏區 

1.暫讀他校。 

2.就學安置辦法與實際

情形不符。 

 

民族國小、民權國小的學生依然必須過著暫借旗山國

小、三民國中校舍的生活，對這兩所學校的學生而言，

「學校什麼時候會蓋好？」已經夠讓孩童感到困惑，現

在卻還必須面臨另一個問題──「想就近就讀，必須先遷

戶籍。」 

依據教育部公佈之莫拉克風災國民中小學學生安置及校

園復建計畫中詳列協助受災學生就學安置、課業及心理

輔導辦法中提到：「對於安置於親友家中之受災戶學生，

得不必遷戶籍而依其意願寄讀他校。」令人不解的是，

八八風災一年，關於就學安置的相關辦法也早已公布，

為何在那瑪夏鄉內兩校都出現「遷戶籍才能就讀」的問

題？ 

http://www.88n

ews.org/?p=60

83 

 

2010.08 

 屏東長治百合園區：居

民希望能就近就讀，並

延續部落教育。 

來義鄉公所表示，來義國小於八八之後被勘定為安全堪

慮的地區，内社分校又在凡那比之後遭大水沖毀，分校

學生改往安全堪慮的本校就讀，公所曾在縣府的會議上

提案，希望在南岸農場永久屋基地興建小學，但縣府未

列入考量。來義國小也是被重建會認定為安全堪慮地區

內，居民提出這樣的質疑，為什麼不在永久屋基地設校？

行政院重建會副執行長陳振川要求屏東縣政府 12月底前

確定兩基地是否設校，經費問題也請教育部協助屏東縣

政府尋求善款支援，若不成，就請教育部提公務預算來

做。 

http://www.88n

ews.org/?p=89

36 

 

2010.12 

http://www.88news.org/?p=6120
http://www.88news.org/?p=6120
http://www.88news.org/?p=6120
http://www.88news.org/?p=8185
http://www.88news.org/?p=8185
http://www.88news.org/?p=8185
http://www.88news.org/?p=6083
http://www.88news.org/?p=6083
http://www.88news.org/?p=6083
http://www.88news.org/?p=8936
http://www.88news.org/?p=8936
http://www.88news.org/?p=8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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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問題 地區 重建進度 資料來源/時間 

醫療設備 

短缺 

高雄縣那瑪夏鄉：救護

資源 

媒體報導重建會回應「那瑪夏當地已有四輪傳動救護

車」，並表示已向三民消防分隊詢問後得到的回覆，這

輛重建會所說的「已經存在」的四輪傳動救護車引起當

地居民不滿與不解，究竟，這台救護車在哪裡？那瑪夏

鄉民代表李惠民也表示確實沒有看到山上有四輪傳動救

護車，「我跟消防隊確認過，他們說真的沒有，他們有

的就是一般 1200 c.c.的小貨車，只有這個才是有『四輪

傳動的車』。」災民希望公部門能將配一輛四輪傳動救

護車給三民消防分隊，避免延誤就醫的憾事再次發生。 

HTTP://88BIG

LOVE.BLOGS

POT.COM/201

0/09/BLOG-P

OST_7997.HT

ML 

 

2010.09 

 

http://88biglove.blogspot.com/2010/09/BLOG-POST_7997.HTML
http://88biglove.blogspot.com/2010/09/BLOG-POST_7997.HTML
http://88biglove.blogspot.com/2010/09/BLOG-POST_7997.HTML
http://88biglove.blogspot.com/2010/09/BLOG-POST_7997.HTML
http://88biglove.blogspot.com/2010/09/BLOG-POST_7997.HTML
http://88biglove.blogspot.com/2010/09/BLOG-POST_799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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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調查計畫 

2.1 調查目的 

本（100）年度調查目的有三，分別為瞭解安遷戶的復原狀況、追蹤安遷戶的

復原變動、提出策略建議，詳述如下： 

一、瞭解安遷戶的復原情況：藉由社會情況、災後花費、居住環境、身心健

康等變項瞭解安遷戶災後第二年於社會、經濟、心理的恢復狀況。 

二、追蹤安遷戶的復原變動：藉由比較前（99）年資料，瞭解安遷戶重建與

復原的變化，包括生活重建、災後需求、社會網絡、心理狀態的變化等。 

三、提出策略建議：收集政府災後的協助項目與安遷戶的災後需求，提出策

略建議。 

2.2 調查對象與範圍 

一、受訪者清冊：向各縣市政府社會處申請莫拉克颱風「安遷救助金」6，並

完成 99 年調查之莫拉克颱風安遷戶。 

二、調查對象：本（100）年度調查對象以 99 年調查清冊為準，但受訪者需

符合下列四項條件 a.為申請莫拉克安遷救助金之家戶成員，b.莫拉克颱風

前，居住於｢申請莫拉克安遷救助金之地址｣至少三個月以上（即，具有

居住事實者），c.二十歲以上，d.去（99）年完成「第一期莫拉克社會衝

擊與復原調查」問卷。上述受訪者經過三次拜訪失敗後可更換受訪對象，

更換之受訪對象仍需符合上述第 1、2、3 項條件。 

三、範圍及份數請見表 2.2.1。 

  

                                            
6
請領安遷救助金之條件：(1)因災致住屋毀損達不堪居住程度者（已辦戶籍登記並居住現址）。(2)

每戶額度 2～10 萬元（戶內人口以 5 人為限，地方政府發給法定救助金每人 2 萬元）。(3)由鄉鎮市

公所或縣市政府辦理。(4)由受災戶戶長或現住人員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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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 調查範圍與份數 

 

2.3 問卷設計 

去（99）年調查議題有社會情況、災害衝擊、復原、心理情況、未來規劃與

政策以及家戶基本資料，為達成追蹤調查的目的，在儘量維持去年題目敘述的情

況下，今（100）年針對部份議題進行修改。災害衝擊的部份，此議題關心莫拉克

颱風災後一年內所造成的財/建物損失與修繕費用，由於財/建物損失與修繕費用於

災後第二年不會有明顯變動，故今年問卷對災害衝擊的題目進行適度的刪減。未

來規劃與政策的部份，去年以遷村為主，瞭解安遷戶與政府在遷村方面的溝通狀

況。隨著永久屋的完成，永久屋成為安遷戶所關心的重要議題之一。因此，今年

將以瞭解政府與民眾在永久屋議題的溝通狀況為目的，設計問卷的問項。在永久

屋議題之外，今年另新增居住情況，比較安遷戶於災前一個月至調查時間為止，

在烹飪、衛浴、就寢、隱私以及空間大小等的變化，瞭解安遷戶住宅功能的復原

狀況。 

                                            
7
 粗體字顯示原民會公布受災原鄉（14 鄉鎮） 

縣市 鄉鎮7 申請戶數 

台東縣 大武鄉、太麻里鄉、卑南鄉、金峰鄉、達仁鄉、蘭嶼鄉 139 

台南市 七股區、大內區、仁德區、六甲區、北門區、左鎮區、

玉井區、白河區、西港區、東山區、南化區、後壁區、

善化區、新化區、龍崎區、楠西區、歸仁區、關廟區、

安平區、安南區、北區 

123 

南投縣 水里鄉、竹山鎮、信義鄉、南投市、魚池鄉、鹿谷鄉 39 

屏東縣 九如鄉、三地門鄉、內埔鄉、竹田鄉、牡丹鄉、車城鄉、

佳冬鄉、來義鄉、枋寮鄉、東港鎮、屏東市、恆春鎮、

崁頂鄉、泰武鄉、琉球鄉、高樹鄉、新埤鄉、新園鄉、

萬丹鄉、滿州鄉、瑪家鄉、潮州鎮、霧台鄉、霧臺鄉、

麟洛鄉 

363 

高雄市 大寮區、大樹區、仁武區、內門區、六龜區、田寮區、

甲仙區、杉林區、那瑪夏區、岡山區、美濃區、茂林區、

桃源區、鳥松區、湖內區、路竹區、旗山區、鳳山市、

燕巢區 

778 

嘉義縣 大林鎮、大埔鄉、中埔鄉、六腳鄉、布袋鎮、民雄鄉、

朴子市、竹崎鄉、阿里山鄉、梅山鄉、番路鄉、新港鄉、

溪口鄉、義竹鄉 

211 

總計  1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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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問卷研擬 

除了修改部份去（99）年的議題內容之外，今（100）年問卷研擬過程中邀請

于若蓉（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調查研究專題中心研究員間執行長）

進行專家諮詢，並參考 99 年調查人員與受訪者的意見以及 99 年調查結果進行修

改，於 100 年 4 月中完成初稿，經預試8後修改部份題目敘述及選項，於 5 月初完

成正式問卷。今年問卷主要修改部份如下： 

一、 新增跳答的引導箭頭：去年問卷在設計跳答題型時，將需要跳答的條件

以及後續要回答的題號標註在題目敘述的最後面，並以紅字提醒。但去

年調查發現，跳答仍是訪員較容易錯誤的題型（例如：該跳答而未跳答、

不該跳答而跳答）。今年除了在題目敘述的最後以紅字提醒訪員需要跳答

的條件與續答的題號之外，另在需要跳答的選項上增加箭頭的指引。如

果題目的某選項需要被跳答，則該選項會有箭頭引導訪員跳答到需要回

答的選項（問卷內容詳見附件一）。 

二、 修改題目敘述以符合今年現況：考慮時間因素之後，部份題目的描述需

要進行修改以符合今年的調查現況。例如 99 年的題目為「請問你家接受

親戚、鄰居/族人、朋友與同事等哪些幫助？」於 100 年更改為「請問你

家最近一年（民國 99 年 6 月至今）接受親戚、鄰居/族人、朋友與同事

等哪些幫助？」。 

三、統一題目的回答單位： 99 年的問卷當中，某些題目的回答單位不一致，

使得訪員在填答某些題目時，需要再自行換算單位，增加問卷的填答時

間。例如，花了幾天恢復生活作息、花了幾個月認為自己不是災民；家

裡每個月平均開銷多少元、家裡接受親友等人多少千元的金錢援助。為

了改善上述的狀況，100 年使用統一的單位請受訪者作答，若問項涉及時

間，則統一以「天」為回答單位；若需回答金錢，則統一以「元」為單

位。 

四、增加受訪者意見反應欄：為了使受訪者的意見可以被充分表達並作為明

（101）年問卷修改的參考，今（100）年於問卷第六頁（詳見附件一）

增加受訪者的意見反應欄，訪問結束後，受訪者可於此欄表達對調查相

關的意見。 

2.3.2 問卷內容 

依正式問卷的題目順序，問卷內容可分為六大項（見圖 2.3.1），包含社會情

況、需求與協助、居住情況、心理狀態、家戶情況與永久屋議題，詳細內容如下： 

                                            
8
對象為受訪者清冊內的 9 位安遷戶（男性 6 人，女性 3 人），本中心派員至受訪者家中或邀請受訪

者至本中心進行面對面訪查，考慮到成本因素，試測之受訪者皆居住於台北市或新北市，以便於人

員的交通往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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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會情況：高齡弱勢人口情況、家庭互動、撤離。此處收集之資料搭配

基本資料，可得安遷戶災後兩年的復原狀態，以第一期調查作為比較基

準，可比對災後的整體或各別項目上的變動。 

二、需求與協助：家戶現今最需要的協助與親友/政府組織所提供的協助，可

瞭解社會所提供之資源是否符合家戶需求。 

三、居住情況：安遷戶於災前一個月、災後一個月、災後一年及現在的居住

品質，瞭解災害對居住品質的影響以及災後家戶居住品質的復原情況。 

四、心理情況：受訪者的因應方式與身心健康狀態。藉由兩年期的資料蒐集

與比較，可歸因出莫拉克安遷者的復原差異，未來可提出災後外界人士

與心理脆弱者的互動準則以及莫拉克安遷者的心理復原歷程。 

五、家戶情況：包含家戶基本資料、失業與災後額外花費。瞭解災後家戶經

濟面的恢復狀況，衍伸分析後可藉此得知社會脆弱性。 

六、永久屋：永久屋的申請狀況、願付金額及遷居自願性，藉此瞭解安遷戶

對永久屋政策的意見。 

 
圖 2.3.1 調查內容 

2.4 調查時程與規劃 

一、調查表式：結構式訪問表（見附件一）。 

二、調查資料期間：民國 100 年 7 月 4 日至 7 月 31 日。 

三、實施調查期程及進度 

（一） 規劃設計工作：民國 100 年 1 月 1 日至 100 年 5 月 30 日。 

（二） 清冊彙整工作：民國 100 年 5 月 16 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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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調查表件及紀念品分送：民國 100 年 5 月 31 日完成。 

（四） 調查講習：民國 100 年 6 月 1 日到 6 月 31 日辦理。 

（五） 實地調查：民國 100 年 7 月 4 日至 7 月 31 日實施。 

（六） 調查督導：民國 100 年 7 月 11 日至 7 月 31 日實施。 

（七） 審核與彙送：民國 100年 8月 15日前審核完竣，並彙送本中心。 

（八） 調查費用報核：民國 100 年 8 月 31 日前完成。 

（九） 統計結果之分析編報：民國 100 年 12 月底以前完成。 

（十） 編印報告：民國 101 年 2 月底前編印完成。 

四、資料建檔方法：採電腦處理為主，人工整理為輔，配合進行。 

(一) 電腦處理部份：包括調查表資料建檔、檢誤更正及結果表之印製等

工作。 

(二) 人工整理部分：包括調查表之審核、檢誤、統計分析等工作。 

五、主辦及協辦機關 

(一) 主辦單位：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負責調查之策劃、問卷設計、結

果分析及調查報告之撰寫與編印事宜。 

(二) 協辦單位：本面訪調查事宜委由主計處基調網執行，包括問卷訪問、

過錄以及複查等事宜。 

2.5 調查設計 

為了確保追蹤調查的資料品質，本（100）年度將去（99）年調查的不足之處

進行修改。受訪者資格方面，今年列出受訪者可接受訪問的條件，使訪員可依此

條件尋找符合資格者進行訪談。此外，去年調查發現安遷戶多有遷居的狀況，遷

居不僅會增加樣本流失的機率，也會增加訪員面訪的難度，故今年針對受訪戶提

供遷居的因應策略供訪員參考。受訪者選擇流程方面，當受訪者不符合資格時，

訪員可更換受訪者進行訪問，因此，今年列出選擇受訪者的流程以及訪問失敗的

條件，作為訪員現地訪問的參考。最後，今年列出問卷審查的重點項目以及問卷

的複查條件，以增加問卷回收後的資料正確性。 

2.5.1 受訪條件 

「莫拉克颱風社會衝擊與復原調查」為三年期的追蹤調查，為了資料的一致

性，調查對象設定為同一戶內同一人，但99年調查因為對受訪條件定義不夠嚴謹，

使訪員訪問了若干非本調查所要瞭解的受訪者，例如，受訪者僅有戶籍設於安遷

救助金的申請地址，但平時不居住於該地址。此外，去年調查亦發現有繼承戶長

（原戶長過世，受訪者繼承戶長）與代答（原受訪者因傷病而不便作答，由非共

住的親友代為回答）的情況發生，為了改善受訪者定義不夠清楚的問題，本（100）

年度將受訪者分為四類，並列出此四類受訪者的條件為何（圖 2.5.1）。此四類中

需要特別注意的是「代答」的情況，當戶內合格受訪者無法自行回答時，訪員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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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熟悉該家戶情況且 20 歲以上的受訪者（例如，村里長、鄰居）進行訪問，但代

答者要回答的是原受訪者的家戶狀況，非代答者自己的家戶情況。 

 
圖 2.5.1 受訪條件 

2.5.2 遷居因應策略 

本調查以「因災致住屋毀損達不堪居住程度者」的安遷戶為訪查對象，依據

去（99）年訪查結果（五都前共七縣市），約有三分之二的安遷戶有遷居的狀況（計

有 1025 戶移至其他住所；回歸至災前地址或村里者，計有 628 戶）。當受訪戶遷

居時，不僅會增加訪員聯繫受訪者的難度，也容易因為約訪失敗而造成樣本流失。

為了因應受訪戶遷居的情況，本年度以「就近訪問」9為原則，並進行以下設計，

協助訪員可較順利訪問到受訪者清冊內的對象。 

 

                                            
9
為因應受訪者遷移問題及有效運用人力，應派遣距離受訪者現居地址最近之地區之訪員進行訪查

工作，若縣市政府分配訪員責任範圍依村，則凡屬該村之受訪戶皆由其負責。但為求調查品質，若

訪員須訪查人數過多時，各縣市調查指導員可視實際情況調配人力。 

•為申請莫拉克安遷救助金之家戶成員，且 

•莫拉克颱風前，居住於｢申請莫拉克安遷救助金之地址｣至少三個月以上，且 

•20歲以上，且 

•去（99）年完成「第一期莫拉克社會衝擊與復原調查」訪問表 

須符合下列四項條件(缺一不可)： 

•為申請莫拉克安遷救助金之家戶成員，且 

•莫拉克颱風前，居住於｢申請莫拉克安遷救助金之地址｣至少三個月以上，且 

•20歲以上 

須符合下列三項條件(缺一不可)： 

•莫拉克颱風前，居住於｢申請莫拉克安遷救助金之地址或村里｣至少三個月

以上，且 

•20歲以上，且 

•去（99）年完成「第一期莫拉克社會衝擊與復原調查」訪問表 

須符合下列三項條件(缺一不可)： 

•戶內合格受訪者無法自行回答(例，因重病不便受訪) ，且 

•代答者瞭解合格受訪者之家戶狀況，且 

•代答者20歲以上。 

須符合下列三項條件(缺一不可)： 

1.合格受

訪者 

2.戶內其他

合格受訪者 

3.繼承戶長 

(特殊情況) 

4.代答者 

(特殊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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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受訪者清冊製作方式：99 年根據莫拉克颱風安遷救助名冊，將「莫拉克

颱風安遷救助金申請者之戶籍地址」以村里為單位，製作受訪者清冊。

99 年調查顯示，約六成的安遷戶移至其他住所，除此之外，若考慮遷村、

移居至永久屋的因素之後，部份村里的調查人數將有明顯的增加或減少。

若今（100）年仍以安遷戶的戶籍地址造冊，除了較無法正確反應今（100）

年安遷戶的分佈情況之外，各縣市基調網人員也較無法依受訪者清冊事

先分配適當的調查人力，增加後續協調人力的時間。為了因應上述情況，

100 年度的受訪者清冊依據「99 年受訪者現居地址」以村里為單位造冊，

不僅可較為正確顯示安遷戶的居住情形，也方便各縣市基調網人員事先

預估調查人力。 

二、定義遷居類型：除了重新製作受訪者清冊之外，訪員實地訪查時，仍會

遇到受訪戶遷居的情況。為了使各種遷居的因應處置有一致性，本調查

以去（99）年的遷居情況為例，將受訪者的遷居型態分成 A 到 F 六類（圖 

2.5.2）。訪員面訪若遇到受訪者遷居，可參考圖 2.5.2 進行處理，此六類

型的遷居情況與建議的處理方法說明如下： 

 

圖 2.5.2 六類遷居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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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 類（未搬遷或村內遷移）：請負責該地區之訪員進行訪查事宜。 

2. B 類（跨縣遷移，該縣仍屬調查範圍）：若受訪戶（100）年度再次

遷移，且現住地址仍為於調查合作之六縣市者（五都後為：嘉義縣、

南投縣、高雄市、屏東縣、台南縣、台東縣），此類受訪者由各縣市

承辦人彙整後送本中心整理，本中心統一彙整後再協調各縣市承辦

訪問事宜。 

3.  C 類（跨縣遷移，該縣不屬於本次調查範圍）：若受訪戶（100）年

現住地址非調查合作之六縣市時，請訪員至該縣市進行面對面訪談，

本中心將補助交通費。 

4. D 或 E 類（跨鄉或跨村但不跨縣）：若受訪戶（100）年現住地址仍

為於訪員所屬縣/市內，但遷移至其他鄉（類型 D）或村（類型 E）

時，請各縣市內部協調，並參考就近訪問為原則。 

5. F 類（未有正式地址）：訪員須經由電話確認其 100 年現住地點後，

再依據其位置選擇 A 至 E 情況處理。 

2.5.3 受訪者選擇流程 

本調查為三年貫時性調查計畫，為記錄每戶每位受訪者於時間上的改變，因

此訪問對象設定每年須為同一戶內同一人。但是，由於今（100）年的訪問對象需

符合本調查所設定的條件，訪員在開始訪問之前，需優先考量受訪者是否符合資

格（受訪資格見圖 2.5.1），若資格不符時，則要放棄訪問，尋求戶內其他符合條

件之受訪者進行訪問。若受訪者清冊內的受訪者符合資格，則需至少拜訪三次，

拜訪失敗三次才可換戶內其他人回答問卷。當合格的受訪者拜訪失敗三次，且戶

內其他合格受訪者也拜訪失敗三次或戶內已經無合格受訪者的情況下，該份問卷

則視為拜訪失敗，訪員可放棄訪問，詳細的受訪者選擇流程請參考圖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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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問卷審查與複查 

一、問卷審查：問卷填寫完畢後，訪員需將問卷交給審查員，審查員若發現資料

有錯誤，則應協助訪員進行資料修正。今（100）年列出五項審查重點，首先，

問卷封面為本調查的重要變項，故封面資料是否完整為第一項審查重點；此

外，今（100）年整理去（99）年的調查結果，列出四項較常見的資料錯誤作

為審查重點，加上封面資料，本年度的五項審查重點內容如下： 

(一) 問卷封面：問卷編號、受訪者姓名等封面資料是否漏答或填寫不清楚。 

(二) 檢查問卷是否有無故留白的題項。 

(三) 勾選「其他」的選項時，是否有填入文字說明；檢查受訪者職業（D12

選擇受訪者
訪員確認｢受訪者清冊｣內所
列第一順位受訪者，是否符
合p.18所示的四類受訪者資

格之任一類

始可訪問

符合 不符合

合格受訪者
(至少拜訪三次)

代答者
(至少拜訪三次)

繼承戶長
(至少拜訪三次)

第一順位受訪者類型有三：

放棄
訪問

戶內其他合
格受訪者

(含第二順位受
訪者)

訪問成功

三次拜訪失敗

放棄
訪問

三次拜訪失敗

重新選擇符合四類受訪者
任一類資格者作為受訪者

合格受訪者
(至少拜訪三次)

代答者
(至少拜訪三次)

繼承戶長
(至少拜訪三次)

一般情況下

戶內其他
合格受訪

者
訪問成功

三次拜訪失敗

放棄
訪問

訪問成功

三次拜訪失敗

特殊情況下

放棄
訪問

三次拜訪失敗

訪問成功

三次拜訪失敗

確認「受訪者清冊」的受
訪者是否符合調查定義的
四類受訪者資格之任一類 

圖 2.5.3 受訪者選擇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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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是否分類錯誤。 

(四) 檢查複選題：只有 R1、R2、R3 題可複選，其他單選題不可被複選。 

(五) 檢查是否有跳答錯誤（不該跳答而跳答、該跳答而未跳答）。 

二、問卷複查：審核完畢後，若該份問卷錯誤在 4 題以下者，審核員應聯繫訪員

協助修正。若問卷錯誤在 5-15 題者，則需將問卷轉交複查員進行問卷複查。

若問卷錯誤超過 15 題者，審核員應將問卷退回訪員，並針對錯誤題目重新訪

問，以獲得較正確的答案。 

2.7 調查講習會議 

調查講習會議於 100 年 6 月 27 日至 100 年 7 月 4 日分別於南投縣、屏東縣、

高雄市、台東縣、台南市以及嘉義縣政府主計處舉辦，共 182 人參與講習會議（表 

2.7.1），會議內容包含調查目的、調查流程、調查注意事項、調查人員（訪問、審

查以及複查員）工作說明、問卷填寫、問卷審查以及問卷複查，以期調查人員在

開始訪問前，能充分熟悉本次的調查流程與問卷內容。 

表 2.7.1 講習會議人數統計表 

縣市 舉辦日期 參與人數 

南投縣 6/27 10 

屏東縣 6/28 33 

高雄市 6/29 74 

台東縣 6/30 16 

台南市 7/1 27 

嘉義縣 7/4 25 

總計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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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資料整理 

3.1 資料檢誤 

問卷先由各縣市政府主計處審查員與複查員進行審查、複查及過錄的工作，

最後由本調查於各縣市政府的承辦人將回收成功的問卷寄回本中心做最後的問卷

檢誤。本中心收到問卷後，接著再根據受訪者清冊檢查問卷編號、受訪者姓名是

否有不一致或填寫錯誤，並檢查問卷是否有過錄錯誤。最後，本中心會統一整理

有錯誤的問卷，並聯絡本調查於各縣市政府的承辦人進行後續的資料修正。上述

作業完成後，問卷將交由電腦公司將原始資料建檔，建檔完畢後，接著就進行電

腦檢誤，電腦檢誤內容包含檢查答案間的邏輯關係、是否出現不合理的數字。 

3.2 重複資料的處置 

今（100）年調查發生「同一位受訪者回答兩份以上的問卷」或「不同受訪者

戶籍地址重複」的狀況，比對原始問卷後發現，此兩種狀況的資料重複程度相當

高。為了避免資料重複，增加資料的分析品質，以下將針對上述兩種狀況的原因

及處置進行說明。 

3.2.1 受訪者重複受訪 

受訪者重複受訪指的是「同一位受訪者回答兩份以上的問卷」，戶籍地址不同

的安遷戶於莫拉克災後共同居住，就可能會發生受訪者重複受訪的情況。本追蹤

調查歷次以同一戶內同一人為主（即 99 年曾接受訪問的安遷者），在受訪者無法

訪問或不符合條件的情況下，家中的其他成員也可以接受訪問（見圖 2.5.3，受訪

者選擇流程）。當發生結婚、寄居或災後共同居住等狀況時，會導致去（99）年不

同戶的受訪者於今（100）年共同居住於同一家戶，在訪員無法成功訪問去年受訪

者，或者受訪者不符合資格的情況下，有可能使得同一位受訪者可以回答兩份以

上的問卷。 

為了避免受訪者重複受訪，在非「代答」的情況下，若受訪者重複回答問卷，

本調查將視受訪者的答題狀況，保留答題條件較佳的問卷，另一份重複的問卷則

將問卷封面的填答對象更改為「其他」，並視為不合格的受訪者。例如，99 年調查

時有兩位居住於不同場所的受訪者，分別為受訪者 1 與受訪者 2。100 年時，兩位

受訪者遷居至同一戶永久屋，因為受訪者 1 與受訪者 2 互為對方的家中成員，因

此，100 年的調查，在受訪者 2 無法被訪問的情況下，受訪者 1 也可回答受訪者 2

的問卷。如果受訪者 1 除了回答自己的問卷（問卷 1）之外，也回答了受訪者 2

的問卷（問卷 2）。由於問卷 1 的追蹤條件比問卷 2 好（99 年與 100 年皆是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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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回答問卷），因此，處理資料時，問卷 1 的資料將被保留，問卷 2 的填答對象即

更改為「其他」，視為不合格受訪者。在排除同名同姓的狀況後，本年度共有 7 位

受訪者有重複訪問的狀況。 

3.2.2 受訪者戶籍地址重複 

原本的莫拉克颱風安遷救助名冊當中，部份安遷戶之戶籍地址重複但有分戶

的情況。由於本調查的問項大部份以家庭為回答單位，例如，「請問你們家現在最

需要（最多三項）的協助是下列何者？」，若受訪者戶籍地址相同，則問卷資料的

重複性也相當高。為了避免資料重複，本調查將戶籍地址重複的家戶進行隨機選

取，被選到的受訪戶視為主要觀察值，未被選到的資料則視為重複觀察值。資料

分析時，將選取主要觀察值，不選取重複觀察值（重複觀察值共 106 戶）。 

3.3 分析樣本數 

去（99）年調查發現部份受訪者「戶籍設於申請安遷救助金的地址，但平時

不居住於該申請地址（以下簡稱僅有戶籍）」，而本調查所關心的對象是有實際居

住事實的安遷戶，故今（100）年調查以「八八風災前是否助於申請安遷救助金之

地址或村里至少三個月以上」此問項來判斷受訪者是否有居住事實，若受訪者僅

有戶籍，則本報告暫不納入分析（共 11 戶）。此外，若不符合本次調查的受訪條

件（共 28 戶，受訪條件見圖 2.5.2），或戶籍地址被視為重複觀察值（106 戶），

本報告將暫不納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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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調查結果 

4.1 完訪統計 

本次調查範圍包含六縣市（台東縣、台南市、南投縣、屏東縣、高雄市以及

嘉義縣），預計訪問 1653 戶，成功訪問 1602 戶，完訪率為 0.97（表 4.1.1）。 

表 4.1.1 完訪統計表 

縣市 調查戶數 完訪戶數 完訪率 

台東縣 139 138 0.99 

台南市 123 118 0.96 

南投縣 39 39 1 

屏東縣 363 341 0.94 

高雄市 778 758 0.97 

嘉義縣 211 208 0.99 

總計 1653 1602 0.97 

配合前一章的資料整理方式，成功訪問的 1602 戶當中，刪除不符合受訪條件

的 28 戶（不具備合格受訪者、戶內其他合格受訪者、繼承戶長以及代答條件者）、

戶籍地址重複 106 戶以及僅有戶籍 11 戶，以下將以 1457 戶為分析總戶數。與 99

年受訪者的關係方面，1292 戶為本人，165 戶非本人（表 4.1.2），表示約 89%的

受訪者去（99）年曾接受「莫拉克颱風社會衝擊與復原調查（第一期）」的訪問。 

表 4.1.2 與 99 年受訪者的關係 

 次數 百分比 

本人 1292 88.7 

配偶 58 4.0 

父母 31 2.1 

子女 40 2.7 

親兄弟姊妹 15 1.0 

其他親戚 15 1.0 

朋友 1 0.1 

其他 4 0.3 

跳答 1 0.1 

總和 1457 100 

本次調查將受訪戶分為四類（分類條件請見圖 2.3.1），表 4.1.3 顯示此四類

受訪戶的分佈情況，本次分析的戶數當中，1424 戶為合格受訪者、8 戶為繼承戶

長、19 戶為代答，另有 6 戶為遺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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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 受訪者資格 

 次數 百分比 

合格受訪者/戶內其他合格受訪者 1424 97.7 

繼承戶長 8 0.5 

代答 19 1.3 

跳答 6 0.4 

總計 1457 100 

 

4.2 基本資料 

本次安遷戶平均年齡10為 54.13（圖 4.2.1），男性為 55.56，女性為 52.33，

男性平均年齡較女性年長約三歲左右（圖 4.2.2）。表 4.2.1 至表 4.2.8 依序列出

今（100）年受訪家戶的基本資料，性別方面，男性占 55.7%，女性占 44.3%（表 

4.2.1）。申請安遷救助金所在戶籍的土地是否自有方面，81.5%擁有該地的土地所

有權，17.2%沒有（表 4.2.2）。學歷以國中以下居多（占 55.8%），不識字占 11.7%，

高中/職及專科占 29.1%，大學占 3.3%，碩士以上占 0.1%（表 4.2.3）。婚姻狀況

多為已婚（占 60.7%），喪偶占 16.8%，未婚占 13%，離婚占 9.1%（表 4.2.4）。

宗教信仰以基督教所占比例最高，有 26%，其次是道教（23.8%）、佛教（16.5%），

其他的宗教信仰所占比例皆在 15%以下（表 4.2.5）。族群方面，原住民家庭占

43.1%，非原住民占 56.9%（表 4.2.6）。職業以非主管級農林漁牧、研究、服務、

行政、技術人員及體力工等為大宗（共占 41.2%），主管及經理人員占 6.9%，另

有 20.2%無工作，7.4%失業，現役軍人 0.4%，學生 0.8%，家管 12.5％，退休 3.3

％，八八臨工 5.1％（表 4.2.7）。家戶月收入以 1 萬以上不滿 5 萬元的比例最高

（占 63.1%），不滿 1 萬元占 16％，5 萬元以上占 19％（表 4.2.8）。 

                                            
10
受訪戶依據本次調查規定，應訪問 20 歲以上之受訪者，惟仍有 7 戶受訪者未達 20 歲。本報告總

樣本 1457 戶，扣除 7 筆未達 20 歲，以及 2 筆遺漏值，20 歲以上之受訪戶共為 1448 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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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1 受訪者平均年齡 

 

 

圖 4.2.2 受訪者性別平均年齡 

表 4.2.1 調查基本資料-性別 

 次數 百分比 

男 811 55.7 
女 646 44.3 

總和 1457 100 

表 4.2.2 調查基本資料-土地是否自有 

 次數 百分比 

否 250 
 

17.2 
是 1187 81.5 

拒答 2 0.1 

不知道 16 1.1 

遺漏值 2 0.1 

總和 1457 100 

N=1448 

N=807 

N=641 

Mean=54.1
3 

Mean=55.56 

Mean=52.33 

受
訪
者
性
別 

男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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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3 調查基本資料-學歷 

 次數 百分比 

不識字 170 11.7 
國中及以下 
（含自修） 

813 55.8 

高中/職及專科 424 29.1 

大學 48 3.3 

碩士及以上 1 0.1 

拒答 1 0.1 

總和 1457 100 

表 4.2.4 調查基本資料-婚姻狀況 

 次數 百分比 

未婚 190 13.0 
已婚 885 60.7 

喪偶 245 16.8 

離婚 132 9.1 

拒答 3 0.2 

遺漏值 2 0.1 

總和 1457 100 

表 4.2.5 調查基本資料-宗教信仰 

 次數 百分比 

佛教 241 16.5 
基督教 379 26.0 

天主教 197 13.5 

道教 347 23.8 

一貫道 9 0.6 

民間信仰 207 14.2 

無宗教信仰 70 4.8 

其他宗教 7 0.5 

總和 1457 100 

 

表 4.2.6 調查基本資料-族群 

 次數 百分比 

非原住民家
庭 

829 56.9 
原住民家庭 628 43.1 

總和 1457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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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7 調查基本資料-職業 

 次數 百分比 

民意代表及政府行政主管人員/企業負責人 18 1.2 
農林漁牧經理人員 55 3.8 

礦業、製造業及水電然氣業經理人員 5 0.3 

其他業別經理人員 23 1.6 

非主管級技術及研究專業人員 19 1.3 

一般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26 1.8 

服務工作人員及售貨員 97 6.7 

行政或事務人員 25 1.7 

非主管級農林漁牧人員 192 13.2 

技術工/機械設備操作工 108 7.4 

體力工/非技術工 133 9.1 

現役軍人 6 0.4 

失業 108 7.4 

學生 11 0.8 

家管 182 12.5 

退休 48 3.3 

無工作（賦閒或傷病） 294 20.2 

八八臨工 74 5.1 

其他 5 0.3 

不知道 1 0.1 

遺漏值 27 1.9 

總和 1457 100 

表 4.2.8 調查基本資料-家戶月收入 

 次數 百分比 

沒有收入 72 4.9 
不到 1 萬元 162 11.1 

1 萬元以上，不到 3 萬元 577 39.6 

3 萬元以上，不到 5 萬元 342 23.5 

5 萬元以上，不到 7 萬元 188 12.9 

7 萬元以上，不到 9 萬元 49 3.4 

9 萬元以上，不到 11 萬元 20 1.4 

11 萬元以上，不到 13 萬元 10 0.7 

13 萬元以上，不到 15 萬元 5 0.3 

15 萬元以上，不到 20 萬元 2 0.1 

20 萬以上 3 0.2 

拒答 9 0.6 

不知道 17 1.2 

遺漏值 1 0.1 

總和 1457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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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社會情況 

4.3.1 社會互動 

安遷戶於災後一年與災前鄰居/朋友互動的情況約略呈現兩極（見圖 4.3.1），

又以多數（43.05%）安遷戶仍和過去鄰里/朋友保持相當密切的互動關係，每周幾

乎天天見面，可能的原因包括等待興建永久屋的安遷戶，鄰里多數仍群聚在一起，

另一個原因可能是因為鄰里就是親人或族人。另有兩成一周內不會見面一次，幾

乎不再聯繫，此類可能起因於與原居住地之群體分離，搬移至其他地區生活者，

較有可能不再跟其他舊識鄰里互動。另圖 4.3.2 呈現安遷戶與家裡人的互動情況，

多數受訪者與家人的互動關係沒有變化，但變好的比例次高（16.2%），顯示互動

情況是往好的方向發展。 

 

圖 4.3.1 和災前鄰里/朋友互動情況 

 

圖 4.3.2 和家人的互動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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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安遷戶內之行動不便者 

本年度調查之安遷戶中，戶內住有行動不便者比例佔總安遷戶約近兩成

（19.6%）左右，計有 285 戶，其中家裡住有兩位以上行動不便者占 9.1%（26/285），

多數安遷戶內住有一位行動不便者，兩位以上較少，只有一戶住有三位行動不便

者（圖 4.3.3）。99 年度行動不便者人數計有 336 人，今年（100）度因受訪戶流

失減少至 312 人，部分為受訪者本人，部分為受訪者親友，依據性別統計（含受

訪者本人），男性占 51.6%，女性占 48.4%，表 4.3.1 顯示目前行動不便者性別比

例，以男生人數較多。312 位行動不便者中，3%在災前就是獨居，而目前獨居者

比例略提升至 3.8%。行動不便者之平均年齡為 67.2 歲，以男性平均年齡較低 62.7

歲，女性平均年齡較長，72.2 歲（表 4.3.1）。 

 

圖 4.3.3 安遷戶內住有行動不便者家戶統計 

表 4.3.1 行動不便者性別 

安遷戶內行動不便者性別                                 

（N=312）  人數 % 

女性 151 48.4 

男性 161 51.6 

行動不便者獨居                                                

（N=312） 災前 10 3 

目前 12 3.8 

請問行動不便者為下列何者？                          

（N=310） 身心殘障者 99 31.9 

患病者 164 52.9 

以上皆是 21 6.8 

以上皆非 26 8.4 

平均年齡                                                          

（N=310）  平均數 

男性 62.7 

女性 72.2 

總計 67.2 

80.4 

17.8 

1.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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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4 顯示整體上，行動不便者與過去一年的身心健康變化情況，心理健

康來說，持平者較多，其次是差一點及差很多，顯示心理健康未有好轉的比例較

高。身體健康方面，變差一點的比例最高，其次是持平及差很多，顯示身體健康

未有好轉的情況較多。整體而言，這一年下來，行動不便者在身體與心理健康上

都未有好轉的情況。 

 

圖 4.3.4 行動不便者整體身心變化 

此外，藉由性別與心理情況做交叉分析（見圖 4.3.5）發現，災後第二年以男

性心理情況｢變差｣的比例最高，28.39%，隱含男性心理恢復較女性緩慢，女性雖｢

變差｣比例較低，以｢不變｣居多（20.65%），也未能凸顯其在心理層次上有較強的

恢復力，不論男性或女性行動不便者，心境｢變好｣的情況都不到 10%。若再加入

年齡進行三變項交叉分析（圖 4.3.5）發現，女性行動不便者心理情況｢變好｣者，

平均年齡較輕，男性雖不比女性情況明顯，但仍可看出心情｢變好｣的平均年齡較

輕，｢不變｣或｢變差｣者，平均年齡都較高，可推測年紀較輕的行動不便者恢復心

理健康的情況較佳，年紀較長者心理復原的情況較差。 

 
圖 4.3.5 行動不便者心理復原情況（依性別）  圖 4.3.6 行動不便者心理復原情況（依性別/年齡） 

以性別與身體情況做交叉分析發現（圖 4.3.7），仍然是｢變差｣者居多，｢不變

｣居次，｢變好｣最少，尤其男性身體情況｢變差｣的比例仍然明顯高於女性。再加入

年齡平均年齡的部分（圖 4.3.7），仍然是年紀相對較輕（平均年齡男性約 57 歲；

女性約 67 歲）的行動不便者身體復原較好，較具恢復力，身體情況｢變差｣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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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男女，都比｢變好｣者大了約 8 歲左右（平均年齡男性為 64 歲，女性為 75 歲）。

身體情況未明顯變化者，不論男性或女性平均年齡都是最高，其中女性平均年齡

達 87.35 歲，可能已進入健康恢復的停滯狀態，較難改善，相對男性身體情況持

平的平均年齡則較低，約為 65 歲，這群男性行動不便者因為老化程度較輕，未來

期待仍有改善的可能性。 

 
圖 4.3.7 行動不便者身體復原情況（依性別）  圖 4.3.8 行動不便者身體復原情況（依性別/年齡） 

4.3.3 行動不便之照顧者 

由圖 4.3.9 可知，目前行動不便者的照顧人力主要以親友為主，其中又以女

性親友佔多數（35.5%），在其次有 25.6%的行動不便者是無他人照顧。雇用他人

照顧者佔少數，只有 8.1%。行動不便者依靠社福機構照顧者也有 3%。照顧者純

性別比例來看（表 4.3.2）還是女性比例較高 56.6%，男性 43.4%。照顧者年齡部

分平均年齡約 53.4 歲，男性照顧者年齡略大於女性照顧者（表 4.3.2）。 

 

圖 4.3.9 照顧者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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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2 照顧者平均年齡依性別 

照顧者性別                            （N=320） 

 人數 % 

男性 139 43.4 

女性 181 56.6 

照顧者平均年齡                        （N=303） 

 平均數 

男性 55.6 

女性 51.8 

總計 53.4 

 

4.4 信任感 

莫拉克颱風後，災區重建以基礎建設復建、家園重建以及產業發展為三大重

建方向。其中，基礎建設復建包括流域整合管理、水利設施、水土保持以及公路

橋樑；家園重建的內容有興建永久屋、校園重建、心靈重建以及推動永續社區；

產業發展的項目有特色產業重建、民間資源參與、農地回填以及發展特色旅遊（行

政院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2011b）。災後重建牽涉到許多面向，為了

使重建更有效率，政府單位在規劃重建計畫時，需要與當地民眾積極溝通，得知

民眾對重建的意見與需求之後，並以此修正出符合社區需求的重建計畫。「民無信

不立」，政府與民眾溝通意見的過程當中，信任感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Slovic（1993）

指出，信任是溝通的重要基礎，在缺乏信任的情況下，很難達成持續且有效的溝

通。更值得注意的是，在雙方不信任的情況下，溝通很有可能產生惡性循環，反

而加深雙方的不信任感。 

圖 4.4.1 為安遷戶對中央政府、縣市政府、鄉鎮政府、村里長/社區/在地組織

以及大型民間組織於災害應變能力（99 年調查項目）與災後重建能力（100 年調

查項目）的信任程度。在災後重建能力的信任程度上，大型民間組織是安遷戶最

信任的單位，50.4%的安遷戶信任大型民間組織的災後重建能力；其次是村里長/

社區/在地組織，信任的比例佔 42.9%；以下依序為鄉鎮政府（35.7%），縣市政府

（31.3%），中央政府（30.4%）。若以不信任的程度來說，中央政府不被信任的比

例最高，佔 20.1%，其次是縣市政府，有 18.6%的安遷戶不信任其災後重建能力，

以下依序為鄉鎮政府（15.6%）、村里長/社區/在地組織（13.2%）、大型民間組織

（7.3%）。 

若將非常不信任、不信任、普通、信任以及非常信任依序給予 1 至 5 的分數

並取其平均數，藉此得知安遷戶對各組織整體的信任程度。跟去（99）年相比，

平均而言，除了中央政府的信任感略為上升之外，安遷戶今（100）年對各單位的

信任程度皆有下降（圖 4.4.2），下降程度由大至小依序為村里長/社區/在地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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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民間團體、鄉鎮政府、縣市政府。值得注意的是，村里長/社區/在地組織與大

型民間團體是安遷戶最信任的單位，然而，村里長/社區/在地組織與大型民間團體

的信任度下降也相對較多。由於信任感有「難以建立卻容易破壞」的不對等性

（Slovic, 1993），政府或民間組織與民眾互動時，應要持續建立與民眾良好的溝

通管道，以維持民眾對組織的信任感。 

 
圖 4.4.1 對組織的信任感 

 

 
圖 4.4.2 信任感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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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需求與協助 

4.5.1 災後需求 

至調查為止，金錢是安遷戶認為最需要的協助，占一半以上；其次是就業，

約占三成。此外，兩成左右的安遷戶需要醫療資源以及道路重建的幫助，子女就

學、維生系統以及提供住處的需求占一成五左右，其他的需求則在一成以下（圖 

4.5.1）。 

 

圖 4.5.1 安遷戶現在最需要的協助（複選） 

4.5.2 社會支持 

災後初期，社會各界包括政府、民間團體甚至私人網絡的協助可使得災戶於

各個生活面向上獲得支持，本（100）年度安遷戶獲得支持的情況詳見圖 4.5.2，

近七成安遷戶在最近一年已經未接受任何親友的協助，反之，還接受到親友協助

的安遷戶只有三成左右。圖 4.5.3，顯示政府與民間團體對安遷戶這近一年的協助

情況，約四成五的安遷戶已經不再接受到來自政府或民間團體的協助，但仍持續

接受政府或民間團體賦予之物資與金錢者，各占了三成。住處的提供占兩成，其

他各類協助都不超過一成。顯示政府或民間在災後一年對安遷戶的協助幅度逐漸

下降，且協助類型仍以物資與金錢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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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2 親友協助情況（複選） 

 

圖 4.5.3 政府與民間團體協助情況（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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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遷戶對社會協助效益之主觀判定 

圖 4.5.4 顯示安遷戶認為其所獲得之協助大小。針對接受親友幫助的 448

戶安遷戶的回應顯示，認為親友幫助｢普通｣比例最高，佔 38.4%，認為幫助｢

大｣次之，佔 31.5%。另認為幫助｢非常大｣的也有 13.4%，整體而言，安遷戶

普遍對親友所提供的協助表示認同。另針對政府或民間團體的協助來看

（N=804），認為｢普通｣的佔 38.7%，認為幫助｢大｣次之，佔 37.7%，認為幫

助｢小｣的比例約有 12.7%，幫助｢非常大｣只有 7.5%。顯示多數安遷戶對不論

是親友或政府或民間團體都肯定其所提供協助帶來的效益。 

 
圖 4.5.4 安遷戶對外界協助之主觀認知 

 金錢援助 

圖 4.5.5 顯示獲取金錢援助的情況，由中位數可知，多數安遷戶獲取來

自親友之金額援助約在 28000 元，來自政府則在 50000 元左右。而平均每戶

接受親友金錢援助約 77,434 元，接受政府或民間團體金錢援助平均約 79,450

元，兩者相距不遠。但不論來自親友或政府/民間團體，由標準差來看，每戶

獲取之金額差距相當大，其中又以政府/民間團體的差異最大，平均差異約在

20 萬上下。針對此點，除了現行政府採行之救助原則以家庭內罹難人數及家

庭人口數做為分配依據外，還有那些原因導致同為受災戶但獲得之外界金錢

援助差距甚大，這其中是否有分配不均的問題，民間團體的發放標準何在，

是否妥善分配善款，值得後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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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5 平均每戶獲得之金錢援助 

4.5.3 需求與協助的滿足程度 

若將安遷戶現今最需要的需求（圖 4.5.1）與安遷戶最近一年獲得的幫助（圖 

4.5.2 與圖 4.5.3）進行交叉比較，則可得知安遷戶的需求及其獲取資源的關係（表 

4.5.1）。去（99）年的調查中即針對幾項生活項目進行調查，項目包括：金錢、交

通、物資、資訊管道、人力、心理安慰、居住、就業等。在去年（99 年）的調查

結果中，我們發現災戶需求未被滿足的項目較少，未被滿足的項目主要是交通工

具與居住需求（圖 4.5.6），顯示災後初期各界資源的提供是踴躍且豐富的，但事

隔一年，今（100）年度的調查結果發現，各項需求上，未被滿足的項目變動了。

由圖 4.5.6 可知，災戶在金錢需求上獲得滿足的比例下降，高達 33.2%的災戶認

為未能獲取經濟上的協助，這相較於去年 0.67%未能獲取金錢上的滿足相比，確

實是高出許多，顯示災後的復原歷程中，各界的協助，尤其是金錢上的協助，隨

著時間的拉長而遞減，但災戶對經濟的需求度仍在導致。此外，就業需求獲得滿

足的比例也下降，相較 98 年 8 月之後至 99 年 8 月，政府推動八八臨工政策，使

得許多災後立即失業的家戶可短暫獲得就業機會，以工代賑協助不少災戶重建家

園，當時需求未被滿足的比例是 0%，但今年度就業需求未被滿足的比例卻高達

29.1%，顯示政府政策仍是救急但不治本，失業問題在暫時性的就業政策上提供了

短暫的舒緩，但長期而論問題仍在。此外災後第二年，資訊需求未被滿足的比例

（22.4%）比起去（99）年（5.27%）是增加的，顯示長期的災後復原歷程中，災

戶有較高的資訊需求，但是卻未能獲得對等的協助，導致需求未被滿足的比例位

居第三，另一項新的需求未獲得協助的項目是子女就學，有 12.8%的家庭有此類

問題但卻未獲得改善。整體而論，社會資源供給似乎都隨著時序逐年遞減，但災

戶恢復速度遠比外界想像中的緩慢，長期的復原不但需要考量資源分配的漸進性

也要考量需求項目的變動性，政府在提供協助或制定政策時，應考量長期性復原

歷程中，資源如何在時間軸上適切分配，並應追蹤災戶復原情況，才能掌握需求

項目以及擬定適切的復原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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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1 100 年災戶需求暨獲取支持對照表 

項目 
金錢 交通 物資 資訊 人力 

心理
安慰 

居住 就業 
子女
就學 生活需求 家戶獲得協助的來源 

無需求 

無 33.8 75.6 62.2 73 90 83 64.5 61.6 81.4 

親友及政府/民間團體 1.8 0.1 8.4 0.5 0.8 2.1 1.6 0.3 0.3 

親友 1.9 1.8 5.5 1 3.4 4.5 2.5 0.7 0.6 

政府/民間團體的協助 10.7 1.2 15.9 2.3 3.6 5.4 17.7 2.7 1.4 

有需求 

無 33.2 20 0 22.4 1.9 3.5 10.6 29.1 12.8 

親友及政府/民間團體 2.1 0.4 1.7 0.1 0 0.3 0.3 1.3 0.5 

親友 2.5 0.8 1.2 0.1 0.1 0.7 1.2 0.9 0.8 

政府/民間團體 14.1 0.1 5.1 0.5 0.2 0.5 1.5 3.3 2.2 

N=1455，單位：% 

 

圖 4.5.6  99年生活需求未被滿足項目%           圖 4.5.7  100年生活需求未被滿足項目% 

4.6 復原狀態 

本次調查藉由生活作息與心理狀態兩面向來瞭解安遷戶於災後第二年的復原

狀況，生活作息的復原是指「現在的作息與受訪者在災前的生活方式一樣，或者

跟災前有些不同，但可以被接受的生活方式」，如果受訪者認為現在的生活作息還

需要調整，則視為生活作息尚未復原。心理復原是指「受訪者對自己進行整體的

評估後，認為自己已經脫離受災狀態」，若受訪者認為自己仍受到莫拉克颱風的負

面影響，則視該受訪者的心理狀態尚未恢復。 

圖 4.6.1 為莫拉克安遷者恢復一般生活作息（題目：請問你們家自莫拉克風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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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後，花了多久時間才恢復一般生活作息？）與認為自己不是災民（題目：從

災後到你覺得自己不是災民，請問這中間約隔了多久時間？）的天數。生活作息

方面，災後 200 天，半數以上（64.3%）的安遷者生活作息已經復原；災後一年，

八成以上的安遷者認為可接受目前的生活作息；至調查為止，約 94%的安遷者已

經習慣目前的生活作息。然而，相較於生活作息，心理復原的速度就顯得較為緩

慢，災後 200 天，不到三分之一（26%）的安遷者認為自己不是災民；災後一年，

35.7%的安遷者覺得自己不是災民；至調查為止，僅 37.8%的安遷者認為自己不是

災民，也就是說，目前有超過半數的安遷者認為自己仍在受災狀態。以恢復趨勢

來看，災後一年內，生活作息與心理狀態的恢復速度較快（復原曲線較陡），一年

後的恢復速度則逐漸趨緩（復原曲線較平）。由圖 4.6.1 可知，恢復生活作息不等

於心理復原，雖然九成以上的安遷戶已經可接受現在的生活作息，但是，至調查

為止，不到四成的安遷戶認為自己不是災民。 

 

圖 4.6.1  復原天數 

4.7 整體生活滿意度 

整體生活滿意度是受訪者整體而言對現在生活的主觀評價，可知安遷戶對現

今生活是否感到滿意或不滿意，調查顯示，1.9%安遷戶很滿意現在的生活狀況、

29.6%滿意、32%有點滿意、21.7%有點不滿意、11.6%不滿意、3%很不滿意，另

有 0.2%為遺漏值。若將很滿意、滿意、有點滿意歸類為滿意；有點不滿意、不滿

意、很不滿意歸類為不滿意，則可得知目前約有三分之二的安遷戶滿意目前的生

活狀況，三分之一不滿意。進一步將安遷戶與一般民眾進行比較，可發現比起一

般民眾，安遷戶不滿意生活狀況的比例較高。一般民眾不滿意生活狀況的比例約

四分之一左右，安遷戶約佔三分之一（表 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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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1 生活狀況的滿意程度 

 很滿意 滿意 有點滿意 有點不滿意 不滿意 很不滿意 

安遷戶11 
1.9 29.6 32 21.7 11.6 3 

63.4 36.3 

一般民眾12 
9.3 43 21.7 14.7 7.9 3.3 

74 25.9 

安遷戶 N=1454；一般民眾 N=2027 

單位：% 

 

4.8 生活狀況 

災後家戶重建是災後重建非常重要的面向。然而，災後家戶復原重建包含的

概念相當廣，包含家庭日常生活恢復、災後住宅及重建、經濟狀況的恢復、甚至

是心理層面的重建（Bolin, 1982, 1994）。不過在上述面向中，災後住宅的復原重

建被視為是所有復原重建作為的根本之一。因為住宅提供了受災居民安頓的住居

空間；有了安身立命的基礎後，其他部分的重建才會順利進展（Comerio, 1998）。

因此，在國外的家戶災後復原重建經驗的研究，大體上以檢視其災後住宅重建為

主流。 

在既有的住宅重建的分析上，部分研究者著重於受災住宅實體被重建的情形，

然而，以結構物為標的的住宅重建存在一限制，其雖然可以觀察受損建築物重建

的狀況及評估其影響因子，但其著眼於建築物本身的重建，而非家戶在災後居住

功能的受衝擊與恢復。再則，從美國及台灣相關災後重建研究來看，受災家戶在

災後可能經過多次遷移，如災後的緊急避難 （emergency sheltering）、臨時安置 

（temporary sheltering）、臨時住宅 （temporary housing）、永久住宅 （permanent 

housing）階段，受災家戶可能在不同地方完成 （Quarantelli, 1982；張芝苓、盧

鏡臣，2011），甚至永久住宅的重建完成，也未必依循原址重建的模式，而可能易

地購屋、新建或接受親友或政府的災後協助方案 （Morrow & Peacock, 1997；張

芝苓、盧鏡臣，2011）。為了反映受災家戶在災後住宅功能之受衝擊情形，以及了

解其住宅功能的恢復狀況，問卷對安遷戶在災後不同時間之居住品質進行調查，

藉此瞭解居住功能/品質在災害前後之變化。 

居住功能/品質涵蓋諸多面向，包含營建品質、食物保存、烹飪、洗衣、熱水、

沐浴、睡眠寢居、衛廁、通訊等功能（Bates & Peacock, 1993），乃至於室內溫度

調節、空間大小、隱私等。再則，在觀察災後居住功能/品質的變化上，時間解析

度若能較細緻，將可更適切地反映居民在受災、緊急避難、臨時安置、臨時住宅、

永久住宅階段居住功能/品質的變化。然而，受限於考量問卷篇幅與事後調查受訪

                                            
11
今(100)年「莫拉克颱風社會衝擊與復原調查(第二期)」之訪問對象。 

12
一般民眾的資料係採自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支助之「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第五期第五次計

畫，該計畫係由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執行。第五期第五次之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於 2009 年

執行調查，並以一般民眾進行分層抽樣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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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因時空變化記憶模糊產生填答困擾，本調查將居住功能限縮於烹飪、衛浴、寢

居，以及莫拉克颱風後迭被報導之受災居民抱怨災後住宅之空間大小與隱私性等

居住特性，並以質性之極差、差、可、極佳 4 點量表來調查安遷救助家戶之災後

居住功能/品質（表 4.8.1）。在時間解析度上，亦因受限於問卷篇幅及考量居民回

應之狀況，而僅就 4 個時間點：災前一週、災後一個月、災後一年、調查當時（接

近災後兩年）進行居住功能/品質變化之調查。 

表 4.8.1 居住功能與品質之評價參考內容 

 1：極差 

（非常不好，幾乎

無功能） 

2：差 

（不好，品質差） 

3：可 

（滿足基本日常生

活所需） 

4：極佳 

（品質不錯或很

好） 

烹飪 缺水電瓦斯、無法

自行烹飪、或只能

使用野營烹飪設施

如卡式瓦斯爐、無

冰箱功能 

需在共用的廚房和

別的家戶一起烹

飪，或僅能在寢室

內用電磁爐等簡易

烹飪設施，缺乏容

量足夠的冰箱及獨

立的碗筷洗滌功能 

有獨自的烹飪空

間、基本食物調理

（炒、煎、煮、燉

等）、容量足夠之冰

箱、碗筷洗滌槽 

有前述功能，且多

樣化（如同時有烤

箱、微波爐、電磁

爐、瓦斯爐兩種以

上）、烹飪空間寬敞 

衛浴 沒有熱水、無法進

行盥洗沐浴，無隔

間（但分性別）的

公用衛浴、或需到

較遠的地方使用公

共衛浴設施 

在鄰近處有隔間、

有熱水供應的公用

衛浴 

位於自家的獨立衛

浴，有熱水供應 

有一套以上衛浴設

施，或採用高級建

材 

寢居 只有睡袋或打地鋪 有足夠大小的硬床

板（若偏好睡硬床

板者，可填可） 

足夠大小的軟床 寬敞的軟床，擁有

空調 

空間 擁擠（如<2 坪/人） 小（如 2-6 坪/人） 足夠日常生活需要

（6-10 坪/人） 

空間寬裕（超過 10

坪/人） 

隱私 無牆板隔間 有牆板隔間，但隔

音不佳，經常受干

擾 

有牆板隔間，但偶

爾仍會受干擾 

隔間跟隔音均很好

（如獨棟） 

 

  



第四章 調查結果 

 
45 

在分析上，本研究將烹飪、衛浴、寢居、空間大小與隱私 5 個面向的居民評

分取其平均，新增「綜合居住品質」變項，作為住宅品質之指標；而此指標亦可

適用原 4 點品質評估之量表描述。由於本研究調查居民災前、災後 1 個月、災後 1

年，災後近 2 年之居住品質評估，透過災後和災前的評估指標相比，只要災後居

住品質指標未及災前者，本研究判定其仍受災害衝擊影響，尚未完成家戶居住面

向的復原重建。依據調查總數 1457 個樣本中，在災後 1 個月有 440 戶的居住品

質已和災前相當，但有 1047 戶的居住品質不及災前，達總數之 69.8%。在災後一

年，計有 830 戶之居住品質已達災前水準，顯示重建在一年內之成效；然仍有 627

戶，或 43%的家戶的居住品質仍不及災前。在災後 2 年，重建的成效持續展現，

有 941 戶的居住品質已達災前水準，但仍有 516 戶，或 35.4%的家戶仍在重建階

段。而第二年的重建速度，則較第一年略為趨緩（表 4.8.2）。 

表 4.8.2 災後居住品質與災前之比較 

 災前 災後 1 個月 災後 1 年 災後 2 年 

已達災前居住品質 - 440 830 941 

未達災前居住品質 - 1017 627 516 

未達災前居住品質百分比  69.8% 43.0% 35.4% 

透過居民在災後 1 個月的居住地點和居住品質的比較（表 4.8.3），可以幫助

我們評估相關災後住宅的模式對住宅品質的影響，並據以提供相關政府部門研訂

短期收容安置之重建策略參考。限於部分居住場所樣本數不足，本研究僅就樣本

數 30 以上者之居住型態討論。從災後 1 個月居住地點與居住品質的恢復來看，居

住品質未達災前狀況的比例以居住在其他自有住宅的比例為最低。然而，擁有兩

處以上住宅的家戶並非多數，政府仍須評估其他僅有一處自有住宅或租屋者之災

後收容安置狀況。其他居住品質的恢復，依序以借住親友家、原住宅、租屋、非

正式建屋者居住品質恢復得較好。相較之下，在收容所的家戶，其居住品質恢復

得最差。 

由於影響居住品質的恢復有諸多因素，災後居住處所對居住品質的恢復差異

仍待更細緻的統計分析模型檢定始能確認。然而，從初步的資料來看，依親或租

屋的居住品質恢復比收容所來得好，政府或應評估更加強化災後鼓勵依親及租屋

協助之政策，降低使用收容所的家戶比例。然而，部分家戶可能未能順利依親或

找到合適的租屋處所，政府仍需檢視收容所的環境品質，以協助居民災後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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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3 災後 1 個月不同居住處所居住品質與災前之比較 

  未達災前

品質 

已達災前

品質 
合計 

未達災前

品質比例 

颱風前原來住處（自家中） 152 77 229 66.38% 
租屋（含親友提供之有償住宅） 278 118 396 70.20% 
避難所、收容所 282 62 344 81.98% 
其他自有住宅 58 58 116 50.00% 
組合屋 10 7 17 58.82% 
中繼或永久屋（新建） 7 0 7 100.00% 
親友家中或親友提供之無償住所 169 97 266 63.53% 
非正式建屋（工寮、農舍） 22 8 30 73.33% 
安/養護機構 7 1 8 87.50% 
其他 32 12 44 72.73% 

總計 1017 440 1457 69.80% 

由於本研究蒐集家戶在 4 個不同時間的居住品質評估，在資料的特性上屬於

縱橫資料 （panel data）。在統計上，可以縱橫資料的時序分析 （panel analysis），

評估家戶受災、災後復原重建進展與時間、家戶特性、鄰里特性間之關係。縱橫

資料時序分析可將一個樣本的資料拆成 4組，進行樣本內部及樣本間之迴歸分析，

並提供相關自變項之統計顯著性檢定。本研究依照時序，建構之簡單模型為： 

qualit = 0 + j Yjit + it  

其中 qualit 為樣本 i 在 t 時間的居住品質評分，而 Yjit 則為 Yj 時之時序虛擬

變項，而 j為其係數，表示在 Yj時和基期之差異，用以檢定差異之顯著性。it

則為組合性誤差項。該式展開即為： 

qual it = 0 + 1 yr09it + 2 yr10it + 3 yr11it + it   

其中 yr09、 yr10、 yr11 分別代表災後 1 個月、災後 1 年、災後 2 年的虛擬

變項。當表示災前的居住品質，則 yr09-11 的值均為 0；若表示災後 1 個月的居住

品質時，則 yr09 為 1，其他值為 0；若表示災後 1 年的居住品質時，則 yr10 為 1，

其他值為 0；最後，當表示災後 2 年的居住品質時，則 yr111 為 1，其他值為 0 。

1 、2 、3 表示的分別為在災後 1 個月、災後 1 年、災後 2 年，居住品質和基期

（災前）的差異，而0 呈現的則為基期的平均居住品質。因此，災後 1 個月的平

均居住品質為0 + 1；災後 1 年的平均居住品質為0 + 2；災後 2 年的平均居住品

質為0 + 3。 

本研究分別就烹飪、衛浴、寢居、空間大小、隱私，以及綜合居住品質進行

縱橫時序分析，並呈現1 （yr09）、 2 （yr10）、 3 （yr11）及 0 （災前基期）

之值、穩健標準誤（robust standard errors）、及 p 值結果如下表。而“R2 within” 代

表此模型對每一個樣本組內（從災前到災後 2 年）居住品質變異的解釋量， “R2 

between” 則為各樣本組間居住品質變異的解釋量，而 “R2 overall” 則為綜合的變

異解釋量。因本研究採用之基本模型僅涵蓋不同時間的比較，而未涉及個樣本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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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定變項比較（如家戶所得、居住型態等），故“R2 between”之值為 0。整體來

說，各分項居住品質及整體居住品質的 “R2 overall” 約為 20%上下。 

 

 烹飪 衛浴 寢居 

qual Coef. 
Robust 
Std. Err. P>|z| Coef. 

Robust 
Std.Err. P>|z| Coef. 

Robust 
Std. Err. P>|z| 

yr09 -0.779  0.023  0.000  -0.772  0.023  0.000  -0.805  0.023  0.000  

yr10 -0.291  0.019  0.000  -0.280  0.019  0.000  -0.306  0.019  0.000  

yr11 -0.127  0.019  0.000  -0.105  0.019  0.000  -0.128  0.019  0.000  

0 3.177  0.015  0.000  3.164  0.015  0.000  3.184  0.015  0.000  

R
2
 within  0.290   0.285   0.301  

R
2 

between  0.000    0.000    0.000   

R
2 

overall  0.186   0.181   0.195   

 空間 隱私 整體居住品質 

qual Coef. 
Robust 
Std. Err. P>|z| Coef. 

Robust 
Std.Err. P>|z| Coef. 

Robust 
Std. Err. P>|z| 

yr09 -0.853  0.024  0.000  -0.845  0.024  0.000  -0.811 0.022 0.000  

yr10 -0.366  0.021  0.000  -0.395  0.021  0.000  -0.328 0.018 0.000  

yr11 -0.207  0.021  0.000  -0.230  0.021  0.000  -0.159 0.018 0.000  

0 3.216  0.017  0.000  3.231  0.017  0.000  3.194 0.015 0.000  

R
2
 within  0.287   0.283   0. 325  

R
2 

between  0.000    0.000    0.000   

R
2 

overall  0.182    0.175   0.212   

若以整體居住品質來看，在災前的居住品質平均分數為 3.194；依 4 點居住品

質評價，介於 “可” 與 “極佳” 之間。然而，在災後 1 個月之住宅品質評價則跌到 

2.383（3.194-0.811），介於 “差” 和 ”可” 之間。在統計檢定上，災後 1 個月和災

前是有顯著的差異。在災後 1 年，住宅品質雖較災後一個月有所回升，回到 2.866 

（3.194-0.328），介於 “差” 和 ”可” 之間，並接近 “可”，但居住品質仍未回到災

前之水準。在災後 2 年，住宅品質更回升到到 3.035 （3.194-0.159），約當於 ”

可” 的程度，但從統計檢定上來看，居住品質仍顯著低於災前水準。 

本研究依整體居住品質所得到之分數，繪製家戶住宅功能恢復的示意圖（圖 

4.8.1）。在災前，受調查居民之居住品質在 “可” 之上。莫拉克颱風發生後，住宅

受到颱風損壞到不堪居住程度（”極差”），而成為政府列冊協助之安遷戶。在災後

一個月，受災家戶的住宅品質因為政府租屋、安置等協助政策的導入，以及居民

自己運用經濟資源與社會網絡（如依親）等，而有快速的回升；但其居住品質仍

接近 “差” 的評價。在災後 1 年，受災家戶持續住宅重建，居住功能持續回升；但

平均而言仍在 “可” 的品質之下。在調查時接近災後 2 年，雖然住宅重建的進展未

若第 1 年快速，但仍穩健地持續恢復，使得居住品質達到 “可”。然而，從統計上

來看，災後 2 年的居住品質仍顯著低於災前之居住品質，故整體受調查居民的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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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住宅重建可解釋為尚未完成。 

 

圖 4.8.1 家戶居住品質恢復示意圖（住宅重建進展可能為不連續，但受限於時間

解析度，暫以平滑曲線表示居住品質之恢復） 

 

4.9 因應方式 

    因應方式是指個體面對壓力事件所產生的調適反應，大致上可將因應分式區

分為「問題導向策略」與「情緒導向策略」兩種。問題導向的個體把注意力放在

壓力事件上，試圖控制、分析壓力源或針對壓力源採取行動。例如，蒐集事件的

相關資訊、分析事件的因果關係。情緒導向策略是以調適情緒為主要目標，個體

嘗試舒緩壓力事件所造成的負面情緒。例如，找朋友分享心情、對事件採取正向

思考。Lewin、Carr 以及 Webster（1998）發現個體災後的因應方式會影響心理

復原，越常逃避問題的人，越容易產生心理疾患。 

    若將「經常如此」與「都是如此」的比例相加，則可以得知受訪者在面對壓

力時，較傾向使用此因應方式的程度；相同地，將「絕非如此」與「有時如此」

的比例相加，則可獲知受訪者較不傾向使用此因應方式的百分比。調查發現（圖 

4.9.1），提出解決方法是安遷戶遇到壓力時，使用比例最高的因應方式，45.1%的

安遷戶很可能用此方式來因應壓力。其次是尋求宗教的協助（40.5%），接著依序

是和別人分享感受（36.6%）、做其他事情避免擔心（33.0%）。在此四項因應方式

當中，宗教信仰此因應方式值得再進一步討論。台灣宗教信仰興盛，比起心理諮

商，民眾生活遇到困難時，更傾向以求神問卜、算命以及風水的觀點來解除心中

1

2

3

4

-5 0 5 10 15 20 25

居住品質
極佳

可

差

極差 距災害發生時間(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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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疑惑，或是藉由宗教信仰來渡過生活的困境。然而上述推論卻未獲得實證研究

的支持，許文耀（2003）發現宗教信仰的因應方式與九二一災民的心理症狀有正

相關，換句話說，研究發現，災民越常使用宗教信仰來因應壓力，心理疾患的程

度就越高。但是，上述的結果並不表示宗教信仰是不好的因應方式，Pargament、

Smith、Koenig 及 Perez（1998）認為宗教因應還需要再區分為正向與負向的因

應方式，正向的宗教因應方式包含寬恕、慈悲、追求精神上的昇華、以宗教的觀

點重新詮釋壓力；負向的宗教因應方式則是將負向事件視為神的懲罰、被動地等

待神的救助、懷疑宗教信仰並對神感到不滿意。後續研究也發現，正向的宗教因

應方式對心理健康有正向作用，相反地，逃避以及抱怨神明的宗教因應方式則有

害於心理健康（Bjorck, Braese, Tadie, & Gililland, 2010）。 

 

圖 4.9.1 因應方式 

4.10 身心健康 

本調查使用 Cheng、Wu、Chong 以及 Williams（1990）所發展的中國人健

康量表（Chinese Health Questionnaire; CHQ-12）用以瞭解安遷者目前的身心狀

況。中國人健康量表的內容包含焦慮、憂鬱、家庭關係、身心症與睡眠問題，受

訪者閱讀完題目敘述後，再以「平常」為標準，對自己近兩週的狀況進行勾選。

以頭痛為例，若受訪者最近兩週頭痛的情況和平常差不多，或是最近兩週沒有頭

痛，則勾選「一點也不」或「和平常差不多」；若最近兩週頭痛的情況比平常嚴重，

則依程度的差異勾選「比平常較覺得」或「比平常更覺得」。表 4.10.1 顯示，情

緒及睡眠狀況是莫拉克安遷者目前的主要困擾，有三成左右的莫拉克安遷者「感

到負擔」、「睡眠不好」以及「擔憂家人」；其次有兩成左右的安遷者感到身體不適，

會感到心悸、壓迫感、緊張不安、手腳發抖以及胸前不適。 

4.1 

8.5 

13.1 

16.9 

23 

30.8 

32.7 

24.9 

27.8 

24.1 

21.2 

17.7 

30.9 

26.4 

26.4 

22.1 

14.2 

10.2 

6.6 

18.4 

提出解決方法 

和別人分享感受 

做其他事情避免擔心 

尋求宗教的協助 

絕非如此 有時如此 半數如此 經常如此 都是如此 

單位：% 

(N=1446) 

(N=1450) 

(N=1445) 

(N=1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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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1  中國人健康量表 

 
一點也不 和平常差不多 比平常較覺得 比平常更覺得 遺漏值 

頭痛 33.5 42.1 20.6 3.6 0.2 

心悸 39.9 38.4 17.7 3.6 0.3 

胸前不適 38.1 38 20.4 3.4 0.2 

手腳發抖 43.4 33.3 19.8 3.4 0.2 

睡眠不好 20.9 43.2 26.4 9.4 0.1 

對事情感到負擔 15.8 44.2 30.3 9.5 0.2 

對自己失去信心 36.5 44.7 15 3.4 0.3 

神經兮兮 43.2 36.4 16.7 3.5 0.1 

擔憂親友家人 23.8 44.7 25.9 5.4 0.2 

生活毫無希望 42.9 43.2 11 2.5 0.4 

 

比平常更好 和平常差不多 比平常差一點 比平常差很多 遺漏值 

和家人親友相處

得來 

15.5 75.6 6.7 2.1 0.1 

未來充滿希望 15.5 66.2 13.2 4.5 0.6 

N=1457，單位：% 

單位：% 圖 4.10.1 將「比平常較覺得」與「比平常更覺得」的比例相加（和家人親友

處得來與未來充滿希望兩題為正向題，故將「比平常差一點」與「比平常差很多」

的比例相加），得到中國人健康量表各項目「變差」的比例，並以 94 年社會變遷

調查13的結果代表一般民眾，瞭解莫拉克安遷者與一般民眾在中國人健康量表上的

差異。整體而言，比起一般民眾，莫拉克安遷者在每一項身心狀態變差的比例都

較高。其中，莫拉克安遷者災後擔憂感增加最多，更容易對事情感到負擔。此外，

安遷者在睡眠、擔憂親人以及胸前不適變差的比率也比一般民眾高出約10%左右，

顯示出安遷者較可能遭遇睡眠不好與胸前不適的情況。值得注意的是，過去研究

發現，隨著時間的流逝，雖然災後心理疾患的盛行率會逐漸下降，但是，不良適

應行為（如酒精依賴、藥物濫用）的比例卻在災後第二、三年後有上升的現象。

表示受災者災後雖然罹患精神疾患的機率會逐年下降，但是有可能心情上仍然受

到衝擊，需要藉由喝酒、藥物濫用來度過情緒上的低潮。顯示心理重建需要長期

的努力，仍需要持續提供心理上的協助與關心受災者的情緒狀態。 

                                            
13

94 年社會變遷調查之問卷內容包含中國人健康量表，此調查以一般民眾為對象進行分層抽樣調查，

故調查結果可代表一般民眾於中國人健康量表的反應。本報告身心健康的部份資料係採自行政院國

家科學委員會支助之「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第 5 期第 1 次計畫，該計畫係由中央研究院社會學

研究所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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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0.1 身心狀態變差的百分比 

4.11 撤離與搬遷 

表 4.11.1顯示莫拉克風災時有採取撤離行動的家戶數共計1139戶（78.2%）。

另尚有 306 戶（21%）當時（災害發生前後三天內）並未進行撤離。前述選擇撤

離的家戶，當時撤離所花費的時間中位數（Median）約在 30 分鐘左右，但平均值

（Mean）則是 62.3 分鐘，約一小時。圖 4.11.1 顯示出 1102 戶14 安遷戶撤離花

費時間的累計次數，直方圖呈現正偏態顯示多數家戶都集中在一個小時內撤離完

成，也就表示撤離工作所費時間至少要 1 小時之久，可做未來通知撤離時間點的

參考。表 4.11.1 撤離的安遷戶平均撤離次數約 2.4 次，中位數則是 2 次，顯示撤

離者至少都搬遷兩次以上，搬遷越多越不利於復原。 

表 4.11.1 是否撤離 

八八風災當時有無撤離？                       （N=1445） 

 戶數 % 

無 306 21.0 

有 1139 78.2 

撤離所費時間                                 （N=1102） 

 Median Mean SD 

撤離所費時間（分鐘） 30.0 62.3 81.7 

搬遷次數                                       （N=673） 

   撤離後遷移次數 2.0 2.4 1.1 

回歸永久住處所費時間                          （N=570） 

自撤離至回到永久住處所費天數 210.0 239.8 176.5 

在撤離的家戶中，目前已回歸至永久住處者計有 570 戶，約占撤離家戶的五

成（570/1139），在他們回歸永久居住處所之前，在外臨時居住的時間，依圖 4.11.2

                                            
14

 1139 戶中，有 25 筆遺漏值，因此有效家戶數為 1114，再除去 Z 分數>3 以上之家戶(12 戶)，列

為極端值後，有效家戶數為 1102 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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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數分配可知，有兩個高點，一是 1 個月內，一是一年左右，顯示不同安遷戶在

外臨住的時間是有落差的，值得進一步討論其差異點何在。此外，就中位數來看，

約落在七個月（中位數=210）左右，平均數則是八個月（240 天）。此項數據說

明了災戶對臨時居住的時間需求，不論是政府或民間團體關於臨時住所的資源配

置都可參考進行規劃。 

 
圖 4.11.1 撤離所花時間（分鐘） 

 

圖 4.11.2 回歸永久住處所費時間（天數） 

Mean=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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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家戶情況 

4.12.1 戶內人數 

表 4.12.1 顯示，莫拉克風災前，安遷戶家中男性人數以 1 至 4 人的比例最

高，占 87.1%，家中無男性占 5.2%，5 位男性以上有 7.5%；女性的部份，1 至 4

人的比例也最多，占 82.3%，家中無女性占 10.7%，5 位女性以上占 6.7%。至調

查時間為止，安遷戶家中男、女性於1至4人所占比例最多（男性87%，女性82.4%），

無男性或女性的比例次之（男性 6.7%，女性 11.5%），5 人以上比例最低（男性

6.2%，女性 5.8%）。 

表 4.12.1 家戶人數 

人數 
男性 女性 

災前 現在 災前 現在 

0 5.2 6.7 10.7 11.5 

1 28.7 32.5 31.1 32.1 

2 27.2 26.6 26.1 26.9 

3 20.8 20.3 16.6 15.5 

4 10.4 7.6 8.5 7.9 

5 4.7 3.6 3.8 3.7 

6 1.4 1.4 1.8 1 

7 1.0 0.7 0.3 0.6 

8 0 0.3 0.4 0.3 

9 0.2 0 0.2 0.1 

10 0 0 0.1 0 

11 0 0.1 0 0 

12 0.1 0 0.1 0.1 

13 0.1 0.1 0 0 

遺漏值 0.3 0.1 0.3 0.2 

N=1457，單位：% 

弱勢人口方面，表 4.12.2 顯示非原住民家庭 65 歲以上以及原住民家庭中 55

歲以上15的老年人口數，非原住民家庭之中，災前 49.6%無老年人口，50%有 1

位以上；災後家中有老年人口的比例略為下降，無老年人口的家戶約占一半，家

中至少 1 位以上老年人口則降至 48.8%。原住民家庭方面，災前無老年人口的家

庭有 37.4%，有 1 位以上的占 62.4%；災後無老年人口的家庭占 34.9%，有 1 位

                                            
15
非原住民人口進入老化之年齡依據係引用「敬老福利生活津貼」所設定之申請年齡為年滿 65 歲

於國內設有戶籍者；原住民人口進入老化之年齡依據係引用「原住民敬老福利生活津貼」所設定之

申請年齡為年滿 55 歲至未滿 65 歲之原住民，故本報告的非原住民老年人口為 65 歲以上，原住民

老年人口則為 55 歲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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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則增至 65%。調查顯示，不論災前、災後，比起非原住民家庭，原住民家庭

老年人口的比例都較高。 

表 4.12.2 老年人口比例 

人數 

非原住民家庭 

65 歲以上人口 

原住民家庭 

55 歲以上人口 

災前 現在 災前 現在 

0 49.6 50.8 37.4 34.9 

1 30.9 32.1 34.7 36.9 

2 18.5 16.2 23.2 24 

3 0.2 0.4 3.2 2.9 

4 0.4 0.1 1 1 

5 0 0 0.3 0.2 

遺漏值 0.5 0.5 0.2 0.2 

非原住民家庭 N=829，原住民家庭 N=628 

單位：% 

幼年人口（0-14 歲）方面，災前 65%的安遷戶災前無幼年人口，34.1%有幼

年人口；災後幼年人口的比例無明顯變化，64.4%有幼年人口，34.9%無（表 

4.12.3）。 

表 4.12.3 幼年人口數 

人數 災前 現在 

0 65 64.6 

1 14.3 14.8 

2 11.5 11.9 

3 5 5.1 

4 2.3 2.2 

5 0.5 0.5 

6 0.2 0.1 

7 0.2 0.1 

9 0 0.1 

12 0.1 0 

13 0 0.1 

遺漏值 0.8 0.5 

N=1457，單位：% 

 戶內人口變化 

若將戶內災前與現在人口進行比較，可得知安遷戶災前與現在家庭的人

口變化，圖 4.12.1 顯示，莫拉克災後至本次調查為止，66.9%的安遷戶家庭

總人口無變化，23%變少，10.1%增加。相較於家庭總人口，幼年、老年人口



第四章 調查結果 

 
55 

的變動程度較低，有 87%以上維持不變。 

 

圖 4.12.1 戶內人口變化 

4.12.2 失業與就業情況 

因莫拉克颱風而失業人口計有 363 人。其中，目前已恢復就業人口約為 42.2%

（不含八八臨工），另尚有 7%的人尚未找到工作，另從事八八臨工者佔 50% （圖 

4.12.2），失業人口雖僅佔 7%，但主要原因是從事八八臨工者佔近半數導致，若

未來臨工方案結束，恐怕失業人口會遽增。以災前就業人口為基準來看，災後失

業率達 14% （363/2585），現今失業率為 1.2% （28/2288），下降 13 個百分點，

可知政府在八八臨工政策上確實降低災後失業人口問題，但八八臨工政策並非長

遠之計，隨著時間的延長，未來失業人口可能回升，須持續關注。此外（圖 4.12.2

右），另可發現災後就業人口呈現遞減的狀況，和災前相比就業人口減少 11.5%，

部分災戶災後無法工作或選擇退休，即便不屬於失業人口，但整體就業人口的減

少，勢必對家庭經濟及生產力產生影響。 

 
圖 4.12.2 災後失業及復業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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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3 家庭經濟影響 

災後家庭經濟衝擊除考量在災害初期毀損的建物及私人財物外，尚有因災害

衍伸的相關花費，例如：因災受傷之醫療費用、臨時住宿地點與較遠學校之間的

交通往來費用、租屋及房屋修繕費用等。這些對安遷戶來說都是額外支出，也是

一種長期性的經濟壓力，影響安遷戶的復原速度。圖 4.12.3 顯示災後第二年，平

均每個安遷戶每月仍須負擔額外花費近七千元16 。此外，家庭開銷部分，平均每

戶每月約為 25,272 元，由圖 4.12.3 可知，各家戶月開銷金額高低不一，可能受

其他因素影響，包括家庭人口數、家庭收入、外來補助等作用，另可能是因為調

查題目設計產生之誤差，部分訪員將每月開銷減去因風災產生之額外花費，導致

某些安遷戶每月開銷金額較低，部分卻較高的情況。 

 

圖 4.12.3 因風災衍伸之每月額外花費        圖 4.12.4 家庭每月平均開銷 

4.13 中繼或永久屋 

4.13.1 現今住所 

莫拉克颱風至今以歷經兩年，穩定的居住環境是家園重建的重要指標，表 

4.13.1 為安遷戶至調查為止的居住地，大多數的安遷戶居住於新建的中繼或永久

屋（41.4％），22.9％的安遷戶回到颱風前的原來住處，12.3％在外租屋，9.5％住

在其他自有住宅，5.9％住在親友家中或親友提供之無償住所，接著依序為組合屋

（3.4％）、避難所/收容所（2.9％）、非正式建屋（1.6％）、安養護機構（0.2％）。

至調查為止，73.8％（含新建的中繼或永久屋、颱風前原來處處、其他自有住宅）

                                            
16
已刪除 Z>3 之極端值(共 6 筆)，另有 126 筆為遺漏值，N=1325。 

Mean=6,3193 Mean=25,272 



第四章 調查結果 

 
57 

的安遷戶已有穩定的居住環境，其他 26％左右安遷戶尚未有穩定的居處場所。 

表 4.13.1 現今住所 

 次數 百分比 

颱風前原來住處（自家中） 333 22.9 

租屋（含親友提供之有償住宅） 179 12.3 

避難所、收容所 42 2.9 

其他自有住宅 139 9.5 

組合屋 49 3.4 

中繼或永久屋（新建） 603 41.4 

親友家中或親友提供之無償住所 86 5.9 

非正式建屋（工寮、農舍） 23 1.6 

安/養護機構 3 0.2 

總和 1457 100 

 

4.13.2 安遷戶對永久屋的瞭解程度 

圖 4.13.1 顯示，安遷戶中，順利申請到永久屋者佔六成，另有兩成未提出申

請，申請但未通過者占 6.4%（93 戶），還未知申請結果者有 2.9%（42 戶）。表 4.13.1

當中，居住於永久屋的安遷戶需要進一步回答永久屋題組的相關問項。至調查為

止，居住於永久屋的 603 戶當中，36.5%申請永久屋時清楚永久屋的建築規劃，

20.9%不清楚，另有 41.5%沒有意見；以自願性來看，此 603 戶當中，50.5%自願

搬到永久屋，15.1%非自願，另有 31.0%沒有意見（表 4.13.2）。也就是說，住在

永久屋的安遷戶當中，將近一半自願搬到永久屋，但清楚永久屋規劃者不到四成。

若將遷居自願性與對永久屋建築規劃的瞭解程度進行交叉比較，進一步瞭解不同

遷居意願之下，安遷戶對永久屋建築規劃的瞭解程度是否有差異（因遺漏值之緣

故，交叉後樣本數為 580 戶；不自願搬到永久屋有 91 戶，自願搬到永久屋有 303

戶，無意見有 186 戶）。圖 4.13.2 顯示，非自願遷居至永久屋的安遷戶，申請永

久屋時，僅 17.6%清楚其建築規劃，29.7%不清楚，另有 52.7%無意見。自願遷

居至永久屋者，則有較高的比例（50.2%）清楚永久屋的建築規劃，另有 15.2%

不清楚，34.7%無意見。遷居意願無明顯偏好者，23.7%清楚建築規劃，24.7%不

清楚，51.6%無意見。 

住宅可能是個人發展過程中最重要的空間，「家」在人們生命中所扮演的重要

角色，幾乎沒人會質疑，它不僅提供個人安全感與控制感，也反映個人的價值觀，

並給予人連續性與永恆感（畢恆達， 2000）。對永久屋的申請者來說，永久屋是

他們未來的「家」，然而，調查顯示在申請永久屋時，瞭解永久屋建築規劃者並不

如預期中理想，即使在自願搬遷的情況下，瞭解永久屋建築規劃的申請者約五成；

在非自願或無意見的情況下，瞭解永久屋建築規劃者約僅兩成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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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3.1 永久屋申請情況 

表 4.13.2 安遷戶對永久屋的意見 

 非常 
不同意 

不同意 無意見 同意 
非常 
同意 

遺漏值 

申請時清楚永久屋 
的建築規劃 

3.0 17.9 41.5 33.5 3.0 1.2 

自願遷居到永久屋 4.5 10.6 31.0 47.3 3.2 3.5 

N=603，單位：% 

 

 

圖 4.13.2 對永久屋建築規劃的瞭解程度 

4.13.3 安遷戶對永久屋的願付金額 

在永久屋的購買意願方面，居住於永久屋的 603 個安遷戶當中，5.6%表示願

意付費購買永久屋，92.4%不願意（表 4.13.3）。在願意花錢購買永久屋的安遷戶

當中，兩成左右願意以低於 10 萬的價錢購買；10 萬以上未滿 30 萬則為多數，占

五成左右；30 萬以上則接近兩成（表 4.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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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3 付費獲得永久屋 

 願意 不願意 遺漏值 

是否願意付費獲得永久屋 5.6 92.4 2.0 

N=603，單位：% 

表 4.13.4 永久屋的願附金額 

最多願付多少金額購買永久屋（元） 次數 百分比 

2000 2 5.9 

5000 2 5.9 

10000 1 2.9 

20000 1 2.9 

80000 1 2.9 

100000 5 14.7 

150000 2 5.9 

200000 4 11.8 

300000 6 17.6 

500000 1 2.9 

600000 1 2.9 

1000000 1 2.9 

1200000 1 2.9 

1500000 1 2.9 

遺漏值 4 11.8 

總和 34 100 

表 4.13.5 當中，不願意付費購買永久屋者，大多認為發生巨災時，政府應無

償提供住宅給房屋毀損的民眾（72.9%），其次的原因依序是沒錢、希望回到原住

處、永久屋不符合需求以及無土地所有權。 

表 4.13.5 不願意購買永久屋的原因 

 次數 百分比 

當民眾房屋毀於巨災時，政府應無償

提供住宅 
406 72.9 

永久屋不符合我居住需求 24 4.3 

我只希望回原住處 47 8.4 

沒錢 55 9.9 

無土地所有權 17 3.1 

其他 7 1.3 

遺漏值 1 0.2 

總和 557 100 

註.整理受訪戶於其他的回答之後，新增「沒錢」與「無土地所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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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今（100）年問卷回收後，仍發現部份題目的設計尚有改進的空間，因此，本

章第一部份將針對此議題進行討論。本調查的調查目的有三，分別是：1.瞭解安遷

戶的復原情況、2.追蹤安遷戶的復原變動、3.提出策略建議，本章第二部份將以今

年的調查結果對上述的三項調查目的進行整體性的討論。 

5.1 調查問題彙整 

為達成追蹤安遷戶的目的，今（100）年調查進行了若干設計，包括修正受訪

條件、遷居因應策略以及受訪者選擇流程，然而，今年調查發現，部份安遷戶的

家戶或搬遷情況較為複雜，使得未來的問卷設計尚有修正的空間，以下將針對今

年調查所發現的問題與困難進行討論。 

5.1.1 家戶的定義 

由於莫拉克颱風社會衝擊與復原調查的問項大多以「家」為回答主體，當題

目有「你們家…」的敘述時（例如，請問你們家人現在感情和一年前相比，變得？），

受訪者則要以家戶的角度進行思考並回答題目。今（100）年調查題目中所指的「家」

若無特別說明的情況下，指的是「位於申請安遷救助金地址的家」，家人則是指「不

論是否有戶籍，於申請安遷救助金地址的家共同生活的人」，是否為家人則由受訪

者主觀定義。然而，今年調查發現，上述對於「家」的定義仍有修正的空間，在

某些情況下，部份受訪者在回答與家戶有關的問項時，容易產生困惑或誤解題意，

以下將進行說明： 

一、遷居：為了方便說明，本調查以災後「家人是否遷居」與「家庭成員是

否有變化」兩面向，將災後的遷居分成四種狀況（表 5.1.1）以今（100）

年調查而言，「家」指的是「位於申請安遷救助金地址的家」。在狀況 1，

受訪者「家」的地點與成員無明顯變化，題目所敘述的「家」就是受訪

者現在居住的地方。在狀況 2，雖然災後有遷居，但因為家人搬到同一個

地方，故受訪者的「家」也等同於現在住的地方。狀況 3 的時候，家人

沒有遷居，但災後家庭成員有變化（例如，過世、至外地工作），此時的

「家」仍是受訪者的居住場所。簡單來說，在家庭成員無變化或未搬家

的情況下（表 5.1.1 的狀況 1、2 以及 3），若無特別指明時間或地點，問

項中的「家」是指主要家庭成員的住所，此場所大致上與受訪者的現居

地相同。狀況 4 則較為複雜，若受訪者遷居且家戶成員分居兩處以上，

此時受訪者回答家裡人數、失業人口、月收入以及災後支出等與家戶相

關的題目時，會不確定要以哪一個住所為回答主體比較恰當，因為「位

於申請安遷救助金地址的家」於災後變成兩個以上的場所了。此時，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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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者應要將「主要家庭成員的住所」來回答與家戶有關的問項，但有時

候因為家庭成員災後的居住情況過於分散，導致受訪者無法明確指出哪

一個住所才是「主要家庭成員的住所」。此外，狀況 4 若同時發生「寄居」、

「親友共同居住」等情況時，受訪者在回答家戶的問項時就會發生是否

要將其他共同居住的成員視為「家人」的困惑。 

表 5.1.1 災後遷居狀況 

 災後家人是否遷居 

否 是 

災後家庭成員是

否有變化 

否 1 2 

是 3 4 

二、分戶：除了遷居之外，分戶也會使受訪者定義家戶時產生標準不一的狀

況。由於本調查以「安遷救助名冊」為準，而安遷救助名冊以「戶」為

發放單位，若同一家庭有分戶的狀況，則會發生同一家庭內會有兩名此

上的安遷戶。以計算家人數為例，由於本調查所指的家人是受訪者主觀

認定，而不以戶口名簿為準，故家庭成員的數量就需要仰賴受訪者的主

觀判定，而非客觀的標準。 

三、人為失誤：若受訪者「位於申請安遷救助金地址的家」於災後變成兩個

以上的場所（表 5.1.1 中的狀況 4），在回答家戶狀況時，受訪者需先設

定其中一個場所當作回答題目的標準。然而，今（100）年調查後發現，

有些受訪者在回答問卷時，「家」的標準不固定，某些題目受訪者以自己

的居住場所為回答標準，另一些題目以其他家人的居住地為回答標準，

造成同一份問卷內受訪者對「家」的標準不一致。 

依照內政部戶政司對「戶」的定義：「指在同一處所同一主管人之下共同生活

或經營共同事業者。」。在此定義下，戶還可區分為，1.共同生活戶：在同一家或

同一處所共同生活之普通住戶；2.共同事業戶：在同一處所同一主管人之下經營共

同事業之工廠、商店、寺廟、機關、學校或其他公私場所；3.單獨生活戶：單獨居

住一處所而獨立生活者。若本調查採用內政部戶政司的定義，以「同一處所」來

劃設家的範圍，優點在於可避免受訪者的主觀定義，提供「家」的統一標準。然

而，本調查所關心的是「於莫拉克颱風期間，有受災經驗的家戶」，去（99）年調

查發現，約三分之二（1025/1653）的安遷戶災後遷居至其他村里，顯示多數安遷

戶有遷居的狀況發生。若以「同一處所」的標準來定義家的範圍，可能會無法正

確反應本調查所關心的家戶狀況，以家戶月收入為例，若受訪者災後暫居親友住

處，則家戶月收入再加入親友的收入後，有可能被高估；若受訪者災後的家人分

居兩處以上，則家戶月收入則可能被低估。 

針對家戶定義的討論，明（101）年撰寫與家戶相關的題項時，應要注意 1.

由於受訪者家庭環境於災後可能發生明顯變化，故要明確告知受訪者題目中所描

述的家是「災前」或「災後」；2.與家戶有關的題目需要考慮分戶、受訪者家人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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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遷居至兩個以上的場所、不同安遷戶災後共同居住等各種狀況，僅可能建立相

對客觀的家戶定義，以避免受訪者對家戶定義的差異過大；3.與家戶相關的題目可

考慮以「事實題」的方式讓安遷戶回答，避免答案差異過大。 

5.2 復原狀態 

復原情況可分別從安遷戶的生活作息、心理以及住宅品質來瞭解。生活作息

與心理的部份（圖 4.6.1），調查顯示，九成以上的安遷戶已經可以適應現在的生

活作息，然而，六成以上的安遷戶仍認為自己還在受災，表示生活作息的復原並

不代表心理復原。生活上的復原因為往往較容易被觀察到而較易被處理，但無形

的心理狀態卻最易被忽視，圖 4.10.1 顯示，安遷戶災後第二年的身心狀況平均而

言比起一般民眾較差，顯示安遷戶目前仍面臨著較高的心理壓力，若心理上的壓

力一直持續，長期而言，不僅會危害健康，更可能會發展成創傷症候群，造成長

期的傷害。災戶的心理狀態除了要持續關心之外，相關單位也可結合當地文化，

來規劃具正面意義的社區活動，不僅可適當抒發災戶的情緒壓力，也可增加社區

民眾間的情感連結。 

相對於實體的住宅重建，今（100）年調查以住宅功能的重建來瞭解安遷戶住

宅復原狀況。表 4.8.2 顯示，災後第二年，重建已展現效果，六成五左右的安遷

戶已經回復災前居住品質，但從統計檢定來看，安遷戶目前的居住品質仍低於災

前水準。若以恢復住宅功能的目標來看，住宅重建的工作仍要持續進行。 

5.3 復原變動 

復原變動的部份，不論在生活作息、心理以及住宅品質的復原曲線皆有相同

的趨勢，災後第一年，因政府與民間資源（含人力與物力）的大量投入，安遷戶

在生活作息、心理以及住宅品質有較快的回升；災後第二年，生活作息與住宅品

質仍穩健地持續，但進展不若第一年快速比第一年（圖 4.6.1 與圖 4.8.1）。 

5.4 策略建議 

回顧第一章的莫拉克重建相關爭議，配合今（100）年的調查結果，本報告提

出以下的策略建議： 

 永久屋議題 

家園重建是安遷戶所關心的議題，也是重建政策的重點之一。在回顧永

久屋政策的爭議時可發現，永久屋政策牽涉層面眾多，需要政府、民間組織

以及民眾等的協調溝通才能化解爭議。今（100）年調查以「申請永久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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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瞭解其建築規劃」為切入點，討論安遷戶、政府以及民間組織的溝通狀

況。去（99）年調查顯示，政府或民間組織告知安遷戶對於永久屋建築規劃

的比例達到 88.8%（947/1066）；然而，有告知並非表示安遷戶就可以充分理

解，今年調查發現，安遷戶瞭解永久屋建築規劃的比例不如預期中理想，即

使在安遷戶自願搬到永久屋的情況下，僅五成的安遷戶在申請永久屋時，瞭

解永久屋的建築規劃（圖 4.13.2）。風險溝通的研究指出，決策者在推動政策

時，應要重視利害關係人的參與，利害關係人參與決策的好處在於：可增進

利害關係人對決策的瞭解程度；決策者能透過溝通來瞭解利害關係人的想法，

進而修正決策方向（Lundgren & McMakin, 2004）。上述所指的利害關係人，

在永久屋議題之中，就相當於需要申請永久屋的莫拉克受災戶。從溝通的角

度來看，政府或民間組織在興建永久屋之前，雖然有告知災戶建築規劃，但

該訊息被理解的比例卻不如預期，此項落差顯示相關單位除了可再思考如何

增進溝通的效率之外，也應要重視民眾在永久屋議題的參與，設立民眾參與

的機制。若民眾的意見與永久屋的政策爭議能有交流的管道，則永久屋政策

所產生的爭議才有逐步化解的可能。 

 就業 

以 99 及 100 年災民針對就業之需求與滿足調查結果可知（圖 4.5.6 與圖

4.5.7），災後第一年就業需求低，因政府提供八八臨工政策，但災後第二年，

就業需求攀升，顯示政府在災後第二年未能適當轉換輔導就業政策，在臨工

專案逐漸結束情況下，失業人口急速上升。依據勞委會目前推廣之就業辦法

中，可發現仍倚賴大量的職缺供給做為降低災後失業率之方法，其中又以臨

工政策為主，於本調查結果也獲得相同結論（從事八八臨工者佔五成以上），

但復原規劃應著眼長期發展，而長期規劃絕非易事，建議可針對失業人口進

行追蹤調查，並針對其求職弱勢之因提出解決方法，從創造臨時就業機會轉

而創造長期就業發展，較具穩定就業機會之效。除了就業之外，圖 4.5.6 與圖

4.5.7 中的「需求未滿足比率」也提醒我們資源分配的重要性，擬定復原策略

時，應考量安遷戶於不同時期之需求，統合災後的財力、物資及住所等資源

配置，使得資源提供者間能相互配合、截長補短，讓資源能被最有效的運用。 

 民生 

在重建過程中，有關民生需求部分因地方自治，各災區有其不同之重建

步調，但由文獻整理發現（表 1.1.1），道路疏通、子女就學、醫療與飲水問

題是重建過程中災戶較重視的，針對民生需求，重建速度是關鍵，以道路問

題來說，每天都要走的路若期待了一年還未能修整完成，災民難免會有抱怨，

尤其政府可能因為環境評估或其他整治工程計畫等因素，需延宕道路修復時

間或甚至決定有計畫不修復等，都可能導致民怨的產生。反觀今年度本專案

調查結果則顯示，安遷戶較缺乏資訊管道與子女就學之資源，前者可能與就

業資訊、永久屋規劃或其他民生重建問題等資訊傳達有關，後者預料也是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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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重建有關。建議災後各重建策略應以民生需求為主要恢復目標，速度的

拿捏可影響災民對政府或協助重建團體的信心。當然暢通的溝通管道與清楚

的溝通內容更是重建過程不可或缺的技巧，包括道路無法開通或無法短期修

復、子女須寄讀或轉學、甚至永久屋政策的修正都應該有良好的管道與清楚

的內容說明，才能增進災民與政府/重建團體間的互信互賴關係，重建才能具

良好成效。 

 災後緊急安置 

災後的緊急安置場所是受災者在災後第一時間的安身地點，此場所除了

可提供物理上的保護之外，也能產生心理上的安全感，發揮穩定情緒的作用。

為了避免對受災者造成二次傷害，災後緊急安置應考慮居住品質所造成的影

響。由表 4.8.3 可知，依親或租屋的居住品質恢復的比收容所來得好，緊急

安置除了公共避難所外，政府也應加強推廣依親、租屋等避難的方式。 

 信任感 

災後重建設及許多面向，回顧近一年的事件可發現，當政府、民間組織

以及受災戶對於重建期望的有落差時，往往就容易產生爭議，而建立各單位

與民眾的溝通管道就是化解重建爭議方法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在溝通之前，

建立民眾對組織的信任感也是同樣重要的事情，在民眾不信任的情況下，組

織持續與民眾互動，反而更可能降低民眾的信任感，造成反效果。今（100）

年調查發現，比起災害應變能力，安遷戶對各單位在災後重建能力的感到「信

任」的比例皆有下降（圖 4.4.1），但整體來看，安遷戶對各單位的信任感仍

介於「普通」至「信任」之間（圖 4.4.2），尚未到達「不信任」程度。由於

信任感有「難以建立卻容易破壞」的不對等性，相關單位應要積極、主動增

進民眾的信任感，當民眾普遍對重建單位感到不信任時，重建單位與民眾間

持續的互動有可能加深彼此的不信任感，反而造成惡性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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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莫拉克颱風社會衝擊與復原調查訪問表(第二期)─ 

 

問卷編號(由訪員填註) 

 

 

 

 

受訪者姓名：                             實地訪問日期：   月   日 

 

【填表說明】 

一、填表對象(詳細條件請見背面「填表對象之定義與條件」)： 

1.合格受訪者(至少需拜訪三次)，2.戶內其他合格受訪者，3.繼承戶長，4.代答者。 

二、資料標準期間：民國  100  年  7  月  04  日至  100  年  7  月  31  日。 

三、問項填答原則重點請見背面，詳細題項說明與編碼過錄請見訪員手冊。 

四、疑難之解決：填表過程中，如有疑難問題，請電洽本中心社會經濟組。 

(電話：02-8195-8600 ext.652、653) 

五、每份訪問表（問卷）完成後訪員須簽名，審核員須於審查完畢後簽名、最後再由複查員複查完畢後簽名。 

 

 

調查員：                        審核員：                            複查員：  

          

與第一順位清冊受

訪者之關係(R) 

□(1)本人      □(2)配偶  □(3)父母  □(4)子女  □(5)親兄弟姊妹   

□(6)其他親戚  □(7)朋友  □(8)其他(請說明)                      

填答對象(X1) 

□(0)合格受訪者/戶內其他合格受訪者 

□(1)繼承戶長   □(2)代答（請說明原因）：                  

□(3)其他：                  

八八風災前是否住於「申請安遷救

助金之地址或村里」至少三個月以

上(X2)？ 

□(0)否  □(1)是 

連絡方式(T) 市話：                                          手機： 

現住地址(A) 

□(1)同災前地址  □(1.1)同 99 年 6 月地址  

(若受訪者「99 年 6 月地址」與「災前地址」相同，請訪員勾選(1)同災前地址) 

□(2)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3)無住址                                                                              

核定機關：行政院主計處 

核定文號：處普三字第 1000003162 號 

有效期間：至 100 年 09 月底止 

1. 依據統計法第二十條規定：政府辦理統計時，被
調查者無論為機關、團體或個人，均有據實詳盡

報告之義務。 
2. 依統計法施行細則第四十五條規定：統計人員對

本表所填資料應予保密，除供整體統計分析之用

外，不作其他用途。凡因洩漏個別資料致損害被
調查者權益時，依法予以議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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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對象之定義與條件： 

1. 合格受訪者（至少需拜訪三次）：申請莫拉克安遷救助金之家戶，本追蹤調查的主要對象，

須符合下列四項條件（霧台鄉好茶村因情況特殊，受訪條件請見調查操作手冊 p.19） 

a.為申請莫拉克安遷救助金之家戶成員，且 

b.莫拉克颱風前，居住於｢申請莫拉克安遷救助金之地址｣至少三個月以上，且 

c.20歲以上，且 

d.去（99）年完成「第一期莫拉克社會衝擊與復原調查」訪問表（問卷）。 

2. 戶內其他合格受訪者：合格受訪者經過三次拜訪失敗後之更換對象，須符合下列三項

條件 

a.為申請莫拉克安遷救助金之家戶成員，且 

b.莫拉克颱風前，居住於｢申請莫拉克安遷救助金之地址｣至少三個月以上，且 

c.20歲以上。 

3. 繼承戶長：因原戶長過世而繼承戶長者。原戶長過世且災後戶內無合格受訪者時，可

由繼承戶長填答，牽涉主觀價值判斷題目，倘若受訪者無法回答，可跳過不答。繼承

戶長須符合下列三項條件 

a.莫拉克颱風前，居住於｢申請莫拉克安遷救助金之地址或村里｣至少三個月以上，且 

b.20歲以上，且 

c.去（99）年完成「第一期莫拉克社會衝擊與復原調查」訪問表（問卷）。 

4. 代答：非合格受訪者代為回答合格受訪者之訪問表（問卷）。代答者須依據原受訪者家

戶內之事實回答，牽涉主觀價值判斷題目，倘若代答者無法回答，則應跳過不答。下

列三項條件為可以使用代答者的狀況 

a.戶內合格受訪者無法自行回答(例，因重病不便受訪) ，且 

b.代答者瞭解合格受訪者之家戶狀況，且 

c.代答者 20歲以上。 

問項填答原則重點： 

1. 訪問表（問卷）編號請依照受訪者清冊所列代碼填入封面。 

2. 凡訪問表（問卷）未能全部查畢者，皆為不成功訪問表（問卷），不計費。 

3. 請以原子筆填寫訪問表（問卷），可約略超出框格或橫線。凡有「□」符號者，請填

「  」；「     」者請依選項或題意填入文字或阿拉伯數字。若填答有誤時，請直接

劃掉修改，勿採用立可白或利可帶修正。 

4. 訪問表僅 R1、R2、R3 為複選題，並標有【可複選】字樣，其他題項皆為單選題，

只能勾選一個選項。選項後方括號中沒有提示跳答或續答的題目一律續答下去。 

5. 不回答之選項：受訪者若有不知道、不清楚者，請在每題後方「〔 〕」中填入〔a〕，

拒答者填入〔b〕，屬於遺漏題或不適用的題目，請填〔9〕。過錄者請比照填於過錄

格｢□｣內，過錄格多於一格時，請重覆填入，例：          。 

6. 黃底題組(RC、RH)，在受訪者自願且教育程度在高中職(含)以上者，訪問表（問卷）可

轉由受訪者自填(但訪員仍需在旁輔助陪同)，請注意！ 

b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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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開始時間： □□(月) □□(日) □□(時) □□(分) 

本調查針對因莫拉克颱風侵襲，以致房屋毀壞不堪居住之家戶進行家戶特徵、災害衝擊、復原情況及政策意見的蒐

集，以了解受災群體的弱點、現階段復原狀態以及了解災戶對政府的救援與復原政策建議，藉此結果改善災防政策

與方針。煩請訪員據現場情況解釋說明後，依問項順序開始逐一訪問。 

 

T

信

任

感 

T1  

整體而言，請問你現在相不相信右側這些單位的災後復

原重建能力？請依下行選項代碼填入右側空格中 

(1)非常不信任 (2)不信任 (3)普通 (4)信任 (5)非常信任 

政府層級 
大型民

間組織 

村里長/

社區/在

地組織 

□□□□□ 

中

央 

縣

市 

鄉

鎮 

                                             

 R1 

複選 

請問你們家現在最需要(最多三項)的協助是下列何者？  〔 〕【可複選，最多三項】 多餘欄位過錄 99 

□□ 

    □□ 

□□ 

□(01)不需要協助 

□(04)心理協助 

□(07)法律諮詢  

□(10)就業 

□(13)防治工程(例:擋土牆、河堤 

、清淤等) 

□(02)人力(協助搬家等)  

□(05)提供住處 

□(08)道路重建 

□(11)醫療資源 

□(14)通訊 

□(03) 水、電、瓦斯 

□(06)子女就學 

□(09)金錢 

□(12)土地 

□(15)其他：           

 題號 問項 過錄欄 

S
社
會
情
況 

S1 請問現在你們家裡和災前鄰居/朋友見面相處的時間，每週大約幾次？  〔 〕 

□(1)每週少於一次(不常見面)  □(2)每週一次  □(3)每週兩到三次   □(4)每週四到五次 

□(5)每週六次以上(幾乎每天) 

□ 

S2 請問你們家人現在感情和一年前相比，變得？   〔 〕 

□(1)差很多 □(2)差一點 □(3)相同 □(4)好一點 □(5)好很多 
□ 

S3 請問你家中屬於行動不便的人有幾位？         位。無則填 0，並跳答 T1   〔 〕 □□ 

  第一位 第二位 第三位 第四位  

S4 承 S3，請問家中行動不便者是你的誰？〔 〕 

(1)自己(跳答 S5) (2)女性親友 (3)男性親友  

(4)其他________                                  

□□□□ 

S4.1 他(們)的年齡？  〔 〕 
     歲      歲      歲      歲 

1□□ 2□□  

3□□ 4□□ 

S5 請問行動不便者為下列何者？ (1)身心殘障者 (2)患病者 

(3)以上皆是 (4)以上皆非     〔 〕                                 
□□□□ 

S6 請問行動不便者現在的整體心情和一年前相比變得？ 

(1)差很多 (2)差一點 (3)相同 (4)好一點 (5)好很多 〔 〕                                 
□□□□ 

S7 請問行動不便者現在的身體狀況和一年前相比變得？ 

(1)差很多 (2)差一點 (3)相同 (4)好一點 (5)好很多 〔 〕                                 
□□□□ 

S8 請問現在的照顧者是行動不便者的誰？(若行動不便者的照顧

者超過一位，請依序填入右側)〔 〕 

(01)自己(無他人照顧，跳答 T1)   (02)女性親友(非受雇)   

(03)男性親友(非受雇)        (04)受雇的女性照顧者 

(05)受雇的男性照顧者       (06)其他________ 

第一位 第二位 第三位 第四位 

  1□□ 2□

□  

3□□ 4□□ 

                                  

S8.1 承上題，照顧者是幾歲？〔 〕 
     歲      歲      歲      歲 

1□□ 2□□  

3□□ 4□□ 

無
行
動
不
便
者 

問卷第 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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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號 問項 過錄欄 

R

需

求

與

協

助 

R2 

複選 

請問你家最近一年(民國 99 年 6 月至今)接受親戚、鄰居/族人、朋友與同事等哪些幫助？ 

【可複選】，未勾選(1)及(9)者跳答 R2.2  〔 〕 

有過錄 1、無過錄 0 

 

□ □ 

□ □ 

□ □ 

□ □ 

□ □ 

000 □    

□(1)沒有(跳答 R3) 

□(3)物資(例:食、衣等相關物資)  

□(5)提供住處 

□(7)提供有用的資訊(法律、醫療、政策資訊) 

□(9)金錢(續答 R2.1)  

□(11)其他：              。 

□(2)人力(例:協助搬家等) 

□(4)心理協助(例:親友的關懷、傾聽等) 

□(6)子女就學(因子女就學而衍生的相關協助) 

□(8)交通 

□(10)就業(提供就業機會) 

R2.1 請問你家最近一年一共接受多少來自親友等人的金錢援助？             元。   〔 〕 □□,□□□,□□□ 

R2.2 請問整體來說，親友等人對你家的幫助大不大？   〔 〕 

□(1)非常小 □(2)小 □(3)普通 □(4)大 □(5)非常大 
□ 

R3 

複選 

請問你們最近一年(民國 99 年 6 月至今)接受政府或民間團體哪些幫助？ 

【可複選】，未勾選(1)及(9)者跳答 R3.2  〔 〕 
有過錄 1、無過錄 0 

 

□ □ 

□ □ 

□ □ 

□ □ 

□ □ 

000 □    

□(1)沒有(跳答 R4) 

□(3)物資(例:食、衣等相關物資) 

□(5)提供住處 

□(7)提供有用的資訊(法律、醫療、政策資訊) 

□(9)金錢(例:補助租屋、購屋與生活賑助)(續答 R3.1) 

□(11)其他：              。 

□(2)人力(例:清理家園的幫手、照顧者) 

□(4)心理協助(例:社福人員的關懷、傾聽等) 

□(6)子女就學(課後輔導及獎學金等) 

□(8)交通 

□(10)就業(例:八八臨工專案、職業訓練、 立即上工計

畫等) 

R3.1 請問你們家最近一年自政府或民間團體那一共獲得多少金錢援助？           元。〔 〕 □□,□□□,□□□ 

R3.2 請問整體來說，政府或民間組織 對你家的幫助大不大？〔 〕 

□(1)非常小 □(2)小 □(3)普通 □(4)大 □(5)非常大 
□ 

  R4 請問你們家自莫拉克風災事件後，花了多久時間才恢復一般生活作息？           天。 

未滿一天以一天計，尚未恢復者填 0  〔 〕 
□□□ 

R5 請問你現在認為自己是災民嗎？ □(0)不是 □(1)是(跳答 L1) □(2)從不認為自己是災民(跳答 L1) 〔 〕 □ 

R5.1 從災後到你覺得自己不是災民，請問這中間約隔了多久時間？            天。未滿一天以一天計〔 〕 □□□ 

L

生

活

狀

況 

L1 請問你災後一個月(民國 98 年 9 月)住的地方式屬於下列何者？〔 〕 □□ 

□(01)颱風前原來住處(自家中)  

□(03)避難所、收容所  

□(05)組合屋  

□(07)親友家中或親友提供之無償住所 

□(09)安/養護機構 

□(02)租屋 (含親友提供之有償住所)   

□(04)其他自有住宅   

□(06)中繼或永久屋(新建) 

□(08)非正式建屋(工寮、農舍) 

□(10)其他：             。 

 以下四題請依(1)至(4)選項填入右側空格中 

(1)極差  (2)差  (3)可  (4)極佳 
烹飪 衛浴 就寢 隱私 空間大小  

L2 你災前一個月時(民國 98 年 7 月)的居住處所，

在右側面向的品質為何？                                                                       
□□□□□ 

L3 你災後一個月時(民國 98 年 9 月)的居住處所，在

右側面向的品質為何？                                                                       
□□□□□ 

L4 你災後一年(民國 99 年 8 月)的居住處所，在右

側面向的品質為何？                                                                       
□□□□□ 

L5 你現在的居住處所，在右側面向的品質為何？ 
                                                                      

□□□□□ 

L6 請問你對你現在整體的生活狀況滿意嗎？〔 〕 

□(01)很不滿意 □(02)不滿意  □(03)有點不滿意  □(04)有點滿意  □(05)滿意  □(06)很滿意 
□□ 

問卷第 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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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號 問項 過錄欄 

如果您願意自己填寫這份訪問表（問卷），請務必看清楚題目的意思，依照您的直覺來答題，將選

項代碼填入    空格中。同時請盡可能不要漏掉題目。如果您有任何疑問，訪員將會隨時協助您。 

 

RC 

因 

應 

當您面對壓力時（如：經濟困難、家園重建），是否採取下列的因應方式？ 
(1)絕非如此 (2)有時如此 (3)半數如此(一半一半) (4)經常如此 (5)都是如此 

 

RC1 我試著對所要處理的問題提出解決方法：      。           〔 〕 □ 

RC2 我和別人分享我的感受：      。                         〔 〕 □ 

RC3 我藉著做其他事情(如：看電影或電視)，好避免去想擔心的事情：    。 〔 〕                                         □ 

RC4 我尋求宗教信仰的幫助：      。                          〔 〕 □ 

  

RH 

健

康 

 

我們想瞭解您在最近兩星期當中的身心健康情形。請問您最近是不是… 
注意：請比較「最近兩週」與「平常」身心健康的差異。｢平常｣的定義由受訪者
主觀想像。 

 (1)比平常更好  (2)和平常差不多  (3)比平常差一點 (4)比平常差很多  

 

RH1 覺得和家人、親友相處得來：      。                   〔 〕 □ 

RH2 感到未來充滿希望：      。                           〔 〕 □ 

  

我們想瞭解您在最近兩星期當中的身心健康情形。請問您最近是不是… 
注意：請比較「最近兩週」與「平常」身心健康的差異。｢平常｣的定義由受訪者
主觀想像。 

 (1)一點也不   (2)和平常差不多   (3)比平常較覺得    (4)比平常更覺得  

  (完全沒有)                      (比平常多一些)     (比平常多很多) 

 

RH3 覺得頭痛或是頭部有壓迫感：      。                    〔 〕 □ 

RH4 覺得心悸或心跳加快，擔心可能得了心臟病：      。       〔 〕 □ 

RH5 感到胸前不適或壓迫感：      。                        〔 〕 □ 

RH6 覺得手腳發抖或發麻：      。                          〔 〕 □ 

RH7 覺得睡眠不好：      。                                〔 〕 □ 

 RH8 覺得許多事情對您是個負擔：      。                    〔 〕 □ 

RH9 覺得對自己失去信心：      。                          〔 〕 □ 

RH10 覺得神經兮兮，緊張不安：      。                      〔 〕 □ 

RH11 覺得家人或親友會令您擔憂：      。                    〔 〕 □ 

RH12 覺得生活毫無希望：      。                            〔 〕 □ 

本頁可由受訪者自行填答(請訪員在旁輔助說明) 問卷第 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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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號 問項 過錄欄 

E

撤

離

與

搬

遷 

E1 請問莫拉克颱風時，你們家有進行撤離(離開住處到安全的地點)嗎？ 

□(0)無(跳答 E2) □(1)有 〔 〕        
□ 

E1.1 承上題，你們家到第一避難地點花了多少時間？約           分鐘。2小時請填 120分鐘〔 〕 □□□ 

E1.2 你們家從莫拉克颱風撤離後，到現在住的地方為止，總共搬過幾次？           次。 在該住所

至少需過夜，且含最後一次的遷移次數 〔 〕       
□□ 

E2 請問你自撤離當天到回到現在住的地方，大約經過了幾天？         天。不滿一天皆以一天計  〔 〕                                      □□□ 

E3 請問你是不是打算長久居住於現在的住處？  □(0)否  □(1)是     〔 〕                 □ 

E4 請問你申請永久屋的情況？ 〔 〕 

□(1)沒申請  □(2)申請中  □(3)已申請，未通過  □(4)申請通過 □(5)其他：          。 
□ 

D

家

戶

基

本

資

料 

D1 請問你申請安遷救助金所在戶籍的土地是否為自有？ □(0)否 □(1)是    〔 〕 □ 

D2 請問你民國(前)幾年生？       年。  〔 〕 生於民國前者，請圈選｢(前)｣字樣 □□ 

D3 請問你最後拿到的學歷是？ 

□(1)不識字  □(2)國中及以下(含自修)  □(3)高中/職及專科  (4)大學   □(5)碩士及以上  〔 〕 
□ 

D4 婚姻狀況：□(1)未婚 □(2)已婚 □(3)喪偶 □(4)離婚  〔 〕 □ 

D5 請問你的宗教信仰為何？  

□(01)佛教 □(02)基督教 □(03)天主教 □(04)道教 □(05)一貫道 □(06)回教(伊斯蘭教)  

□(07)民間信仰(祭拜祖先) □(08)無宗教信仰  □(09)其他宗教           。〔 〕 

□□ 

D6 你家裡災前男性       人，女性       人 無則填 0，家庭成員由受訪者自行認定 〔 〕 災前  男□□ 女□□ 

D7 你家裡現在男性       人，女性       人 無則填 0，家庭成員由受訪者自行認定 〔 〕 現在  男□□ 女□□ 

D8 請問你們家是原住民家庭嗎？〔 〕 

受訪者自行認定，或家庭成員半數以上為原住民即是原住民家庭 

□(0)不是，請問你的共住家人中 65 歲以上， 

現在有幾位？        位，災前有幾位？        位。無則填 0  〔 〕 

□(1)是，請問你的共住家人中 55 歲以上， 

現在有幾位？        位，災前有幾位？        位。無則填 0  〔 〕 

原住民家庭  不是=0，是=1  □ 

 

  65 歲  現在□□  災前□

□ 

 

 55 歲  現在□□  災前□□ 

D9 請問你的共住家人中 14 歲以下， 

現在有幾位？        位，災前有幾位？        位。無則填 0  〔 〕 
現在□□  災前□□ 

D10 請問你們家在莫拉克災害前，有工作的人有幾人？      人。     〔 〕  □□ 

D11 請問你們家現在有工作的有幾人(含八八臨工)？       人。     〔 〕 □□ 

D11.1 其中，現在從事八八臨工的人有幾位？      人。無則填 0  〔 〕 □□ 

D11.2 請問你們家中有多少人因為莫拉克風災而失去原本的工作？      人。無人失業填 0，並跳答 D12 〔 〕 □□ 

D11.3 家中失去原本工作的人，各花多久時間再找到工作(不含八八臨工)？〔 〕 

1        天  2       天   3        天   不滿一天以一天計，未找到工作者免填。        

4        天  5       天  6         天 

7        天  8       天   9        天 

多餘欄位過錄 999 

 

1□□□  2□□□  3□□□ 

4□□□  5□□□  6□□□ 

7□□□  8□□□  9□□□ 

 

  

無
人
失
業 

跳答第五頁，D12 

問卷第 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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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號 問項 過錄欄 

 D12 請問你目前的職業是：           。依下列職業選項表填入代碼。    〔 〕 □□ 

職業選項表 (NCDR 修簡版) 

(01)民意代表及政府行政主管人員、企業負責人(校長，政

治、社會、民間團體等主管人員) 

(03)礦業、製造業及水電燃氣業生產及作業經理人員 

(05)非主管級技術及研究等專業人員(工程師、醫師、研究

員、教師、宗教專業人員) 

(07)服務工作人員及售貨員(警消、保全、餐飲、園藝、美

容髮、模特兒、攤販、廚師) 

(09)非主管級一般農、林、漁、牧工作人員 

(11)體力工及非技術工(搬運工、清潔工、家庭傭工) 

(13)失業中 

(15)家管 

(17)無工作(賦閒或傷病) 

 

(02)農林漁牧生產及作業經理人員 

(04)其他業別生產及作業經理人員(營造、商業、運輸、

金融、社福等經理人員) 

(06)一般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秘書、行政助理、

職業運動員、社福人員) 

(08)行政人員或事務人員(文書、會計、出納、總機、

打字員) 

(10)技術工及機械設備操作工(水泥工、木工) 

(12)現役軍人 

(14)學生 

(16)退休 

(18)八八臨工        (19)其他：                。 

D13 最近一年(民國 99 年 6 月至今)你們家因莫拉克風災每月額外付出的費用(醫療、房

屋修繕、交通費用等)？             元  〔 〕 
□□,□□□,□□□ 

D14 請問現在你家每月平均開銷約是多少錢(含固定開銷、貸款、食衣住行花費等總開銷。無

則填 0)？             元  〔 〕 
□□,□□□,□□□ 

D15 請問目前你家平均起來，每月總收入約是多少錢？含房租、獎金、補助、救濟等收入  〔 〕 □□ 

 □(01)沒有收入  

□(03) 1 萬元以上，不到 3 萬元 

□(05) 5 萬元以上，不到 7 萬元 

□(07) 9 萬元以上，不到 11 萬元 

□(09) 13 萬元以上，不到 15 萬元 

□(11) 20 萬以上 

□(02)不到 1 萬元   

□(04) 3 萬元以上，不到 5 萬元 

□(06) 7 萬元以上，不到 9 萬元  

□(08) 11 萬元以上，不到 13 萬元 

□(10) 15 萬元以上，不到 20 萬元  

 

 

H

中

繼

或

永

久

屋 

H1 請問你現在住的地方是屬於下列何者？ 未勾選(6)者跳答訪問表（問卷）最後一部分    〔 〕 □□ 

 □(01)颱風前原來住處(自家中)  

□(03)避難所、收容所  

□(05)組合屋  

□(07)親友家中或親友提供之無償住所 

□(09)安/養護機構 

□(02)租屋 (含親友提供之有償住所)   

□(04)其他自有住宅   

□(06)中繼或永久屋(新建) (續答 H2題組) 

□(08)非正式建屋(工寮、農舍) 

□(10)其他：             。 

 

H2 請問你是否同意以下說法？在我同意申請中繼或永久屋時，我清楚其建築規劃。 〔 〕 

□(1)非常不同意 □(2)不同意 □(3)無意見 □(4)同意 □(5)非常同意 
□ 

H3 假如獲得永久屋需要付費(僅地上權)，你願不願意？                〔 〕 

□(1)願意，最多願付金額             元  (跳答 H4) 

□(2)不願意 

是否願意付費 □ 

願付金額 □□,□□□,□□□ 

H3.1 不願意支付的原因為下列何者?  〔 〕 

□(1)當民眾房屋毀於巨災時，政府應無償提供住宅 □(2)中繼屋或永久屋不符合我居住需求 

□(3)我只希望回原住處  □(4)其他：             。 

□ 

H4 請問你是否同意以下說法？我是自願遷居到中繼或永久屋。                    〔 〕 

□(1)非常不同意 □(2)不同意 □(3)無意見 □(4)同意 □(5)非常同意 
□ 

 

 

 

  

未
居
住
於
中
繼
或
永
久
屋 

跳答第六頁 

問卷第 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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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到此結束，感謝您接受我們第二年的拜訪，並特此預告，本調查為期共三年，明年將是

最後一次向您拜訪。為了不對您造成過度的困擾及較好的訪問品質，在整個受訪過程中，若

您有任何意見可於下面反應，提供我們參考改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果您認為我們的訪問不會給你太大的困擾，也願意繼續接受明年的拜訪，是否可以提供我

們一到兩位與您較有聯絡的親友電話，倘若明年此時我們無法與您取得聯繫時，將透過他們

跟你聯絡，親友資料有助於我們聯絡到你（親友資料只作聯絡之用，不作其他用途，請您放

心），再次感謝。 

 

親友姓名 與您的關係(是你的誰？) 聯絡電話 

1.   

2.   

 

訪員勿忘致謝送禮  

問卷第 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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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員編號：         (與訪員證上之編號相同)                                                             □□ 

~訪問表（問卷）結束~

請訪員花幾分鐘，依照訪問時的情形以及事後的判斷填寫下列資料：  

P1.受訪者性別 

□(1)男  □(2)女 

□ 

 

A.訪問紀錄  (未成功者 1-8 直接過錄 9) 

 

1.在正式訪問時，這份訪問表（問卷）是 

□(1)完全由訪員填寫，且有給受訪者看訪問表（問卷）題目   

□(2)完全由訪員填寫，且沒有給受訪者看訪問表（問卷）題目 

□(3)部分由受訪者自填 (含心理題組自填者) 

□(4)完全由受訪者自填 

□(5)其他                

□ 

2.在訪問過程中，黃底題組是否由受訪者本人自行填答？ 

□(0)否   □(1)是 

□ 

3.就您的感覺，這次訪問所得到的資料其可靠程度為？ 

□(1)很可靠   □(2)可靠   □(3)不可靠   □(4)很不可靠 

□ 

4.在正式訪問中，是否一次就完成訪問？ 

□(0)否 □(1)是 

□ 

5.第一次開始時間：     點     分 結束時間：     點     分 

6.第二次開始時間：     點     分 結束時間：     點     分 

7.第三次開始時間：     點     分 結束時間：     點     分 

□□ □□ □□ □□ 

□□ □□ □□ □□ 

□□ □□ □□ □□ 

8.訪問方式 

□(1)面訪  □(2)電訪(請說明原因)：__________   □(3)其他：___________ 

□ 

B.訪員基本資料  

1.訪員身份 

□(1)主計處基調網人員(跳答第 3題)   □(2)村里長/幹事     

□(3)以上皆是   □(4)其他__________ 

□ 

2.請問您以前曾經參與過面訪調查的次數？ 

□(0)從來沒有         □(1)參加過兩次以下    □(2)參加過三至五次 

□(3)參加過六次以上 

□ 

3.請問您去年(99 年)是否有協助「莫拉克颱風社會衝擊與復原（第一期）」的 

訪問工作？  □(0)否   □(1)是 

□ 

4.請問您是否有參加本調查今年(100 年)所舉辦的調查講習會議？ 

□(0)否   □(1)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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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說明項目 選項 說明及注意事項(請填寫此攔) 

 問卷編號  問卷編號請參考受訪者清冊填註。 

問卷編號同(99)調查問卷編號 

 受訪者姓名  問卷實際受訪者（實際回答訪問表的人）的姓名

欄。 

1.若列於受訪者清冊之受訪者（清冊受訪者）非

訪問表回答者，請訪員填寫實際受訪者的姓名，

勿填寫受訪者清冊受訪者之姓名。 

2.受訪者回答時，如果有其他家庭成員在場一起

回答，請訪員選定其中一位符合資格者，並以該

受訪者的答案為主。 

 實地訪問日期  請紀錄面訪成功的日期。 

(R ) 與清冊所列第一順位受訪

者之關係 

(1)本人   

(2)配偶   

(3)父母   

(4)子女   

(5)親兄弟姊妹   

(6)其他親戚   

(7)朋友   

(8)其他(請說明)                      

本欄為「實際受訪者」與「清冊所列受訪者」之

關係。 

1. 「實際受訪者」=「清冊所列第一順位受訪者」

請勾選「本人」。 

2. 「實際受訪者」 「清冊所列第一順位受訪者」

時，請訪員勾選｢實際接受訪問者｣是｢第一順

位受訪者｣的誰。例如，實際受訪者為｢清冊

所列第一順位受訪者｣之母親，則此欄勾選

「父母」。 

(X1) 填表對象(X1) (0)合格受訪者或戶內其他合

格受訪者  

(1)繼承戶長     

(2)代答（請說明代答原因）   

(3)其他 

瞭解受訪者是否為本次調查的填表對象，填表對

象請見問卷封面。 

1. 「合格受訪者」與「戶內其他合格受訪者」，

請勾選 0。 

2. 「代答」與「繼承戶長」請參考填表對象之

條件進行勾選。 

3. 非常特殊之情況下，非本次調查的填表對象

（即，不具備合格受訪者、代答或繼承戶長

資格）仍完成面訪者，請勾選「其他」並說

明面訪原因。 

(X2) 八八風災前是否住於「申請

安遷救助金之地址或村里」

至少三個月以上？ 

(0)否   

(1)是 

1. 合格受訪者/戶內其他合格受放者至少要居住

於「申請安遷救助金之地址」三個月以上。 

2. 繼承戶長需居住於「申請安遷救助金之地址

或村里」至少三個月以上。 

3. 代答無上述居住時間之限制。 

(T) 連絡方式  問卷實際受訪者的市話及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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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現住地址 (1)同災前地址   

(1.1)同 99 年 6 月地址 

(若受訪者「99 年 6 月地址」

與「災前地址」相同，請訪

員勾選(1)同災前地址) 

(2)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3)無住址 

1. 問卷實際受訪者現在的居住地址。 

2. 若受訪者「99 年 6 月的居住地址」與「災前

地址」相同，請勾選(1)同災前地址，勿勾選

(1.1)。 

3. 無地址者，請訪員儘量於問卷 p.6 紀錄該受訪

者之親友或里長聯絡方式，以利第三年聯絡

之用。 

4. 為方便次年調查，請訪員務必填上受訪者的

「縣市」、「鄉鎮」、「村里」資料。 

S1 請問現在你們家裡和災前

鄰居/朋友見面相處的時

間，每週大約幾次？ 

(1)每週少於一次(不常見面)  

(2)每週一次  

(3)每週兩到三次  

(4)每週四到五次   

(5)每週六次以上(幾乎每天) 

1. ｢你們家裡｣指的是災前住於申請安遷救助金

之戶籍地址的家裡。 

2. 如果家裡每個人和災前鄰居的相處狀況不

同，以大概平均狀況為主。 

S2 請問你們家人現在感情和

一年前相比，變得？ 

(1)非常不好  

(2)不好  

(3)普通  

(4)好  

(5)非常好   

｢你們家人｣以災前居住於申請安遷救助金之戶

籍地址的家人為主。 

S3 請問你家中屬於行動不便

的人有幾位？無則填 0，並

跳答 T1 

 行動不便者包含行動緩慢、無自主行動能力、行

動障礙需他人協助、完全無法行動。 

S4 承 S3，請問家中行動不便

者是你的誰？ 

(1)自己(跳答 S5)  

(2)女性親友  

(3)男性親友  

(4)其他 

若超過兩位，兩位皆為女性親友，請於第一位填

2，第二位也填 2。 

S4.1 他(們)的年齡？  若行動不便者是受訪者本人，請跳答此題，因為

問卷最後基本資料會詢問其年齡，避免重複回答

相同問題。 

S5 請問行動不便者為下列何

者？ 

(1)身心殘障者  

(2)患病者  

(3)以上皆是  

(4)以上皆非    

若超過兩位，兩位皆為身心障礙者，請於第一位

的 S5 題填 1，第二位的 S5 題也填 1。 

S6 請問行動不便者現在的整

體心情和一年前相比變

得？ 

(1)差很多  

(2)差一點  

(3)相同  

注意：請提醒是和一年前相比，而非災害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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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7 請問行動不便者現在的身

體狀況和一年前相比變

得？ 

(4)好一點  

(5)好很多 

S8 請問現在的照顧者是行動

不便者的誰？ 

(01)自己(無他人照顧，跳答 T1)  

(02)女性親友(非受雇)   

(03)男性親友(非受雇) 

(04)受雇的女性照顧者 

(05)受雇的男性照顧者 

(06)其他________  

如果是受雇的親友，請選擇 4 或 5。 

S8.1 承上題，照顧者是幾歲？  若照顧者是受訪者本人，請跳答此題，因為問卷

最後基本資料會詢問其年齡，避免重複回答相同

問題。 

T1 整體而言，請問你現在相不

相信右側這些單位的災後

復原重建能力？(中央、縣

市、鄉鎮、大型民間組織、

村里長/在地組織)請依下行

選項代碼填入右側空格中 

(1)非常不信任  

(2)不信任  

(3)普通  

(4)信任  

(5)非常信任 

1. 強調在災後復原重建方面的信任感。 

2. 政府層級指中央政府、縣市政府、鄉鎮區公

所。 

3. 大型民間組織指跨縣市的民間組織，包括大

型宗教團體，如慈濟、佛光山等。村里長/社

區在地組織包括村里長、幹事、及各種在地

組織，如社區發展協會、媽媽教室、社區理

事會、巡守隊、老人會等。 

R1 請問你們家現在最需要(最

多三項)的協助是下列何

者？【可複選，最多三項】 

(01)不需要協助 

(02)人力（協助搬家等） 

(03)水、電、瓦斯   

(04)心理協助 

(05)提供住處 

(06)子女就學 

(07)法律諮詢  

(08)道路重建 

(09)金錢  

(10)就業  

(11)醫療資源  

(12)土地  

(13)防治工程(例:擋土牆、河

堤、清淤等) 

(14)通訊 

(15)其他 

為便利詢問效果，請訪員拿提示卡供受訪者參閱

並回答此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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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2 (可複選) 

請問你家最近一年(民國 99

年 6 月至今)接受親戚、鄰

居/族人、朋友與同事等哪

些幫助？ 

未勾選(1)及(9)者跳答 R2.2  

(1)沒有(跳答 R3)  

(2)人力(例:協助搬家等) 

(3)物資(例:食、衣等相關物

資)  

(4)心理協助(例:親友的關

懷、傾聽等) 

(5)提供住處  

(6)子女就學(因子女就學而

衍生的相關協助) 

(7)提供有用的資訊(法律、醫

療、政策資訊)   

(8)交通 

(9)金錢(續答 R2.1)   

(10)就業(提供就業機會) 

(11)其他：          

1. 為便利詢問效果，請訪員拿提示卡供受訪

者參閱並回答此題。 

2. 此題只問去年調查後至今(過去一年內)接

受過的幫助，請注意!! 

3. 對象上，只要是私人網絡都算。 

4. 請留意此題的跳答方式(見前面問卷填寫說

明)。 

5. 因答案沒有互斥性，勾選上可能遭遇問

題，如何決定勾選哪個答案，關鍵是：視

其接受幫助的主要理由來勾選，若為子女

就學而寄住親戚家時，應勾選(6)子女就

學，而非(5)提供住處，邏輯以此類推。 

R2.1 請問你家最近一年一共接

受多少來自親友等人的金

錢援助？           元。 

 此處的金錢援助，去年遺漏者很多，請訪員協助

說明，此題向之答案不作為其他用途，也會遵守

保密原則，請他可放心回答，並提供正確數字。 

R2.2 請問整體來說，親友等人對

你家的幫助大不大？  

(1)非常小  

(2)小  

(3)普通  

(4)大      

(5)非常大 

綜觀所有親戚給他們的的幫助，你可以再次重申

就是剛剛 R2 受訪者回答時所勾選的那些選項來

說，他認為對他們家人(受災戶籍地址居住的家

人)的幫助程度。 

R3 (可複選) 

問你們最近一年(民國 99 年

6 月至今)接受政府或民間

團體哪些幫助？ 未勾選(1)

及(9)者跳答 R3.2 

(1)沒有(跳答 R4)  

(2)人力(例:清理家園的幫

手、照顧者) 

(3)物資(例:食、衣等相關物

資)  

(4)心理協助(例:社福人員的

關懷、傾聽等) 

(5)提供住處 

(6)子女就學(課後輔導及獎

學金等) 

(7)提供有用的資訊(法律、醫

療、政策資訊)  

(8)交通 

(9)金錢(例:補助租屋、購屋與

生活賑助)(續答 R3.1) 

(10)就業(例:八八臨工專案、

職業訓練、 立即上工計畫

1. 為便利詢問效果，請訪員拿提示卡供受訪

者參閱並回答此題。 

2. 此題只問去年調查後至今(過去一年內)接

受過的幫助，請注意!! 

3. 對象上，只要是組織、單位類型提供的幫

助都算。 

4. 請留意此題的跳答方式(見前面問卷填寫說

明)。 

5. 因答案沒有互斥性，勾選上可能遭遇問

題，如何決定勾選哪個答案，關鍵是：視

其接受幫助的內容來勾選，請參考括弧內

的範例，組織提供的協助可能都是人力或

金錢上的，看金錢協助的層面屬何類型為

準，例如：接受學校獎學金，則應勾選(6)

而非(9)。居住政府或民間團體提供的中繼

或永久屋，請勾(5)，社工幫忙照顧家中長

者等，可勾(2)，其他申請貸款、租屋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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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11)其他              

生活賑助金等錢財可勾(9)。以此類推。 

R3.1 請問你們家最近一年自政

府或民間團體那一共獲得

多少金錢援助？           

元。 

 若 R3 勾選金錢，請統計一共獲得多少金錢，並

再次向受訪者表示他的回答不做其他用途，也會

盡保密原則，請他放心提供詳實的數字。 

R3.2 請問整體來說，政府或民間

組織 對你的幫助大不大？ 

(1)非常小  

(2)小  

(3)普通  

(4)大      

(5)非常大 

綜觀所有組織或單位給他們的的幫助，你可以再

次重申就是剛剛 R3 受訪者回答時所勾選的那些

選項來說，他認為對他們家人(受災戶籍地址居住

的家人)的幫助程度。 

R4 請問你們家自莫拉克風災

事件後，花了多久時間才恢

復一般生活作息？           

天。未滿一天以一天計，尚

未恢復者填 0  

 1. 一般生活作息的定義：可以假設如同受訪者

家庭在災前的生活方式一樣，或者可能跟災

前有些不同，但是卻可以被接受的生活方

式，也能想像這樣的生活方式就是未來每天

的生活方式。 

2. 如果受訪者強烈表示現在的生活作息根本就

還需要調整，要再改變，無法想像未來每一

天都這樣生活的話，表示其尚未認為恢復一

般生活作息，可填 0。 

R5 請問你現在認為自己是災

民嗎？ 

(0)不是  (1)是(跳答 L1)  (2)

從不認為自己是災民(跳答

L1) 

1. 是否為災民由受訪者主觀認定。 

2. 可請受訪者從心理、家庭狀況、生活資源來

評估自己現在是否仍受莫拉克颱風的負面影

響。認為現在已經脫離受災狀態者，勾選「不

是」；還沒脫離受災狀態者，勾選「是」；

認為自己從來未受莫拉克颱風負面影響者，

勾選「從不認為自己是災民」。 

R5.1 從災後到你覺得自己不是

災民，請問這中間約隔了多

久時間？        天。未滿

一天以一天計 

 1. 間隔天數由受訪者主觀認定。 

2. 可請受訪者以「月」為單位進行概估，訪員

再換算成天數。 

3. 可請受訪者回想已經脫離受災狀態的日期，

並回推出天數。 

L1 請問你災後一個月(民國 98

年 9 月上)住的地方式屬於

下列何者？ 

(01)颱風前原來住處(自家中) 

(02)租屋 (含親友提供之有償

住所) 

(03)避難所、收容所  

(04)其他自有住宅 

(05)組合屋 

(06)中繼或永久屋(新建) 

(07)親友家中或親友提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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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償住所 

(08)非正式建屋(工寮、農舍) 

(09)安/養護機構 

(10)其他 

L2 你災前一個月時(民國 98 年

7 月)的居住處所，在右側面

向的品質為何？(烹飪 衛

浴 就寢 隱私 空間大小) 

(1)極差   

(2)差   

(3)可   

(4)極佳 

 

(1)極差 

 烹飪：缺水電瓦斯、無法自行烹飪、或

只能使用野營烹飪設施如卡式瓦斯

爐、無冰箱功能。 

 衛浴：沒有熱水、無法進行盥洗沐浴，

無隔間（但分性別）的公用衛浴、或需

到較遠的地方使用公共衛浴設施。 

 就寢：只有睡袋或打地鋪。 

 隱私：擁擠（如<2 坪/人）。 

 空間大小：無牆板隔間。 

(2)差 

 烹飪：需在共用的廚房和別的家戶一起

烹飪，或僅能在寢室內用電磁爐等簡易

烹飪設施，缺乏容量足夠的冰箱及獨立

的碗筷洗滌功能。 

 衛浴：在鄰近處有隔間、有熱水供應的

公用衛浴。 

 就寢：有足夠大小的硬床板（若偏好睡

硬床板者，可填可）。 

 隱私：小（如 2-6 坪/人）。 

 空間大小：有牆板隔間，但隔音不佳，

經常受干擾。 

(3)可 

 烹飪：有獨自的烹飪空間、基本食物調

理（炒、煎、煮、燉等）、容量足夠之

冰箱、碗筷洗滌槽。 

 衛浴：位於自家的獨立衛浴，有熱水供

應。 

 就寢：足夠大小的軟床。 

 隱私：足夠日常生活需要（6-10 坪/人）。 

 空間大小：有牆板隔間，但偶爾仍會受

干擾。 

(4)極佳 

 烹飪：有前述功能，且多樣化（如同時

有烤箱、微波爐、電磁爐、瓦斯爐兩種

以上）、烹飪空間寬敞。 

L3 你災後一個月時(民國 98 年

9 月上)的居住處所，在右側

面向的品質為何？(烹飪 

衛浴 就寢 隱私 空間大

小) 

L4 你災後一年(民國 99年 8月)

的居住處所，在右側面向的

品質為何？(烹飪 衛浴 就

寢 隱私 空間大小) 

L5 你現在的居住處所，在右側

面向的品質為何？(烹飪 

衛浴 就寢 隱私 空間大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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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浴：有一套以上衛浴設施，或採用高

級建材。 

 就寢：寬敞的軟床，擁有空調。 

 隱私：空間寬裕（超過 10 坪/人）。 

 空間大小：隔間跟隔音均很好（如獨

棟）。   

L6 請問你對你現在整體的生

活狀況滿意嗎？ 

(01)很不滿意  

(02)不滿意   

(03)有點不滿意   

(04)有點滿意   

(05)滿意   

(06)很滿意 

1. 食、衣、住、行、教育等面向的總體生活滿

意度，選項的符合程度由受訪者主觀認定。 

2. 訪員可先詢問受訪者現在整體生活狀況偏向

正向或負向，接著再詢問強度。 

RC 如果您願意自己填寫這份問卷，請務必看清楚題目的意

思，依照您的直覺來答題，將選項代碼填入    空格中。

同時請盡可能不要漏掉題目。如果您有任何疑問，訪員將

會隨時協助您。當您面對壓力時（如：經濟困難、家園重

建），是否採取下列的因應方式？ 

1. 瞭解受訪者面對壓力的因應方式，題項敘述

的符合程度由受訪者主觀認定。 

2. 讓受訪者感到緊張、焦慮、煩惱的事件皆為

壓力事件，可先請受訪者回想最近一次遇到

的壓力事件再依照實際情況作答。 

3. 如非受訪者自填，可將題目最前面換成「你

是否」，並適時更換主詞以利訪問。例如，

你是否和別人分享你的感受。 

RC1 我試著對所要處理的問題

提出解決方法 

(1)絕非如此  

(2)有時如此  

(3)半數如此(一半一半)  

(4)經常如此  

(5)都是如此 

用提出計畫、方法來嘗試解決壓力事件。 

問題導向策略。 

RC2 我和別人分享我的感受 面對壓力時，以舒緩情緒為主要方法，例如：與

別人分享感覺、獲得情感上的支持。 

情緒導向策略。 

RC3 我藉著做其他事情(如：看電

影或電視)，好避免去想擔心

的事情 

轉移對壓力事件的注意力。 

逃避策略。 

RC4 我尋求宗教信仰的幫助 使用拜拜、求神問卜、尋求神或上帝的協助來處

理壓力事件。 

宗教信仰策略。 

RH 我們想瞭解您在最近兩星期當中的身心健康情形。請問您

最近是不是… 

注意：請比較「最近兩週」與「平常」身心健康的差異。｢

平常｣的定義由受訪者主觀想像。 

1. 瞭解受訪者最近兩星期的健康情形。 

2. 請受訪者以「兩星期以內」的狀態回答，不

考慮兩星期以前的狀態。 

3. 勾選原則以「平常」為比較基準，如果受訪

者認為近兩週比平常容易頭痛，則依程度在

「比平常較覺得」或「比平常更覺得」勾選

答案。 

4. 除 RH1、RH2 為正面敘述外，其他題目皆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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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面敘述。受訪者作答時，訪員請提醒受訪

者注意閱讀題目敘述。 

RH1 覺得和家人、親友相處得來 (1)比平常更好   

(2)和平常差不多   

(3)比平常差一點  

(4)比平常差很多 

家庭、親友關係。 

RH2 感到未來充滿希望 希望感。 

RH3 覺得頭痛或是頭部有壓迫

感 

(1) 一點也不(完全沒有) 

(2) 和平常差不多  

(3)比平常較覺得(比平常多

一些)  

(4)比平常更覺得(比平常多

很多) 

身心症狀。 

RH4 覺得心悸或心跳加快，擔心

可能得了心臟病 

身心症狀。 

RH5 感到胸前不適或壓迫感 身心症狀。 

RH6 覺得手腳發抖或發麻 身心症狀。 

RH7 覺得睡眠不好 睡眠問題。 

RH8 覺得許多事情對您是個負

擔 

憂鬱感。 

RH9 覺得對自己失去信心 憂鬱感。 

RH10 覺得神經兮兮，緊張不安 緊張感。 

RH11 覺得家人或親友會令您擔

憂 

家庭、親友關係。 

RH12 覺得生活毫無希望 憂鬱感。 

E1 請問莫拉克颱風時，你們家

有進行撤離(離開住處至避

難地點)嗎？   

(0)無(跳答 E2) (1)有 1. 撤離定義：因為莫拉克颱風來襲，在來襲之

前或當中，為了躲避災害，而全家或部分家

人離開住所(申請安遷救助金的地址)到安全

的地方。 

 

2. 好茶村情況有異，2008 年 8 月

已搬遷至內埔農工居住者，此處

莫拉克颱風撤離行動，應勾選｢

無撤離｣，請注意!!! 

E1.1 承上題，你們家到第一避難

地點花了多少時間？約           

分鐘。 

 1. 2 小時請填 120 分鐘。 

2. 第一避難地點之定義：使受訪者第一個感到

安全的避難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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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2 你們家從莫拉克颱風撤離

後，到現在住的地方為止，

總共搬過幾次？           

次。 

 自一住所轉移至另一住所算搬遷一次，請訪員釐

清受訪者自撤離開始，搬過幾次。 

E2 請問你自撤離當天到回到

現在住的地方，大約經過了

幾天？ 

 不滿一天皆以一天計。 

E3 請問你是不是打算長久居

住於現在的住處？ 

(0)否  (1)是   

E4 請問你申請永久屋的情

況？ 

(1)沒申請   

(2)申請中   

(3)已申請，未通過   

(4)申請通過  

(5)其他 

  

D1 請問你申請安遷救助金所

在戶籍的土地是否為自

有？  

 (0)否 (1)是 請訪員以「土地所有權狀」作為判斷依據。 

1. 若受訪者(或受訪者的家庭成員)有申請安遷

救助金所在戶籍的「土地所有權狀」，則受

訪者的土地為自有，請勾選「是」。 

2. 若受訪者(或受訪者的家庭成員)無申請安遷

救助金所在戶籍的「土地所有權狀」，則受

訪者的土地非自有，請勾選「否」。 

3. 注意：勿將「土地所有權」與「房屋所有權」

混淆。家戶無「土地所有權狀」的情況下，

不論家戶有、無「房屋所有權」，皆視為土

地非自有。 

D2 請問你民國(前)幾年生？       

年。 

 生於民國前者，請圈選｢(前)｣字樣。 

D3 請問你最後拿到的學歷

是？ 

(1)不識字   

(2)國中及以下(含自修) (3)

高中/職及專科    (4)大學     

(5)碩士及以上 

  

D4 婚姻狀況 (1)未婚  

(2)已婚  

(3)喪偶  

(4)離婚 

  

D5 請問你的宗教信仰為何？ (01)佛教 (02)基督教 (03)天

主教 (04)道教 (05)一貫道  

(06)回教(伊斯蘭教) (07)民間

信仰(祭拜祖先) (08)無宗教

信仰  (09)其他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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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6 你家裡災前 

男性       人， 

女性       人 

 1. 你家裡人：指申請安遷救助金之戶籍地址內

共住的家人。 

2. 無則填 0，家戶成員由受訪者自行認定。 

D7 你家裡現在 

男性       人， 

女性       人 

 1. 你家裡：指申請安遷救助金之戶籍地址內共

住的家人。 

2. 無則填 0，家戶成員由受訪者自行認定。 

D8 請問你們家是原住民家庭

嗎？ 

(0)不是  (1)是 由受訪者自行認定。 

D8 請問你的共住家人中 65 歲

以上， 

現在有幾位？   位， 

災前有幾位？    位。 

 無則填 0。 

D8 請問你的共住家人中 55 歲

以上， 

現在有幾位？   位， 

災前有幾位？    位。  

 無則填 0。 

D9 請問你的共住家人中 14 歲

以下， 

現在有幾位？   位， 

災前有幾位？    位。  

 無則填 0。 

D10 請問你們家在莫拉克災害

前，有工作的人有幾人？      

人。  

 此題就是問申請安遷救助金所在地址的家人

中，莫拉克災前就已經在工作的有幾個人。 

D11 請問你們家現在有工作的

有幾人(含八八臨工)？       

人。  

 現在有工作者，含從事八八臨工的人。 

D11.1 其中，現在從事八八臨工的

人有幾位？ 

      人。  

 無則填 0。 

D11.2 請問你們家中有多少人因

為莫拉克風災而失去原本

的工作？      人。 

 無人失業填 0，並跳答 D12。 

D11.3 家裡失業的人各花多久時

間找到工作(不含八八臨

工)？ 

1        天  

2        天    

3        天    

4        天   

5        天   

6        天 

7        天 

8        天  

1. 不滿一天以一天計。 

2. 該家戶未有任一失業者找到工作時，請填

﹝9﹞。 

3. 若有一人以上找到工作，請填入找工作所費

天數，一位填一欄，兩位則填兩欄，其餘空

格空白免填。 

4. 本題預設家中最多可填入共 9 人找到工作。 



附件二 

 
89 

9        天 

D12 請問你目前的職業是：依下

列職業選項表填入代碼 

(01)民意代表及政府行政主

管人員、企業負責人(校

長，政治、社會、民間

團體等主管人員) 

(02)農林漁牧生產及作業經

理人員 

(03)礦業、製造業及水電燃

氣業生產及作業經理人

員 

(04)其他業別生產及作業經

理人員(營造、商業、運

輸、金融、社福等經理

人員) 

(05)非主管級技術及研究等

專業人員(工程師、醫

師、研究員、教師、宗

教專業人員) 

(06)一般技術員及助理專業

人員(秘書、行政助理、

職業運動員、社福人員) 

(07)服務工作人員及售貨員

(警消、保全、餐飲、園

藝、美容髮、模特兒、

攤販、廚師) 

(08)行政人員或事務人員(文

書、會計、出納、總機、

打字員) 

(09)非主管級一般農、

林、漁、牧工作人員 

(10)技術工及機械設備操作

工(水泥工、木工) 

(11)體力工及非技術工(搬運

工、清潔工、家庭傭工) 

(12)現役軍人 

(13)失業中 

(14)學生 

(15)家管 

(16)退休 

(17)無工作(賦閒或傷病)  

職業選項表 (NCDR 修簡版) 

1. 提醒訪員，為延續貫時性調查，因此儘量不

更動每年選項，此表沿用主計處舊版職業選

項表。 

2. 因只提供大分類選項，因此請訪員注意，未

能當場勾選受訪者職業類別時，請先將其職

業註記於問卷上後，再回頭查閱操作手冊之

附件職業選項表，以確認其職業類別，補勾

正確答案。 

3. 大分類中，原｢民意代表及各行業主管人員

｣，為第一項大分類，但因本調查特別關心其

下之中分類｢生產及作業經理人員｣中之細

類：農林漁牧、礦業製造業及水電燃氣類，

因此特別將此細項置入題目選項內，又為達

成達成各選項互斥之要求，因此將｢民意代表

及各行業主管人員｣之大分類，細分為四個選

項：即(01)(02)(03)(04)。(05)又調整回第二大

分類。請對照附件職業選項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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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八八臨工 

(19)其他 

D13 最近一年(民國 99 年 6 月至

今)你們家因莫拉克風災每

月額外付出的費用(醫療、房

屋修繕、交通費用等)？              

元 

 1. 請訪員要特別提醒統計的時間是從 99 年 6

月至訪問時間點(約一年)。 

2. 額外付出的費用包括：因風災受傷而持續

的醫療花費、房屋過去一年中的因風災造

成損壞之修繕費用、因風災居住於他地額

外花費的生活費或交通費等等，無則填 0。 

3. 若受訪者的支出方式不是每月固定的，可

依一年額外付出於風災費用的總額除以 12

個月來估算。 

D14 請問現在你家每月平均開

銷約是多少錢？             

元。 

   

D15 請問目前你家平均起來，每

月總收入約是多少錢？含

房租、獎金、補助、救濟等

收入 

(01)沒有收入  

(02)不到 1 萬元  

(03) 1 萬元以上，不到 3 萬元 

(04) 3 萬元以上，不到 5 萬元 

(05) 5 萬元以上，不到 7 萬元 

(06) 7 萬元以上，不到 9 萬元  

(07) 9 萬元以上，不到 11 萬元 

(08) 11 萬元以上，不到 13 萬元 

(09) 13 萬元以上，不到 15 萬元 

(10) 15 萬元以上，不到 20 萬元 

(11) 20 萬以上  

家庭收入也是指居住於安遷救助申請戶地址之

家庭的總體收入。也請再次重申保密原則，請受

訪者詳實作答。 

H1 請問你現在住的地方是屬

於下列何者？ 

(01)颱風前原來住處(自家中) 

(02)租屋 (含親友提供之有

償住所)  

(03)避難所、收容所 

(04)其他自有住宅 

(05)組合屋 

(06)中繼或永久屋(新建) (續

答 H2 題組) 

(07)親友家中或親友提供之

無償住所 

(08)非正式建屋(工寮、農舍) 

(09)安/養護機構  

(10)其他 

*勾選(6)者須續答 H 大題。 

其他可直接跳答問卷最後一部分，親友聯絡方式

及 D1 與訪問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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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 請問你是否同意以下說

法？在我同意申請中繼或

永久屋時，我清楚其建築規

劃。 

(1)非常不同意  

(2)不同意  

(3)無意見  

(4)同意  

(5)非常同意 

建築規劃可以包含中繼或永久屋的位置、大小、

房間配置、外觀等，但「清楚」由受訪者主觀認

定。 

H3 假如獲得永久屋需要付費

(僅地上權)，你願不願意？ 

(1)願意，最多願付金額             

元 (跳答 H4) 

(2)不願意 

請受訪者依其現住永久屋之各項條件，如位置、

空間、僅地上權等，回答此假設性問題。 

H3.1 不願意支付的原因為下列

何者? 

(1)當民眾房屋毀於巨災

時，政府應無償提供住宅  

(2)中繼屋或永久屋不符合

我居住需求 

(3)我只希望回原住處 

(4)其他 

  

H4 請問你是否同意以下說

法？我是自願遷居到中繼

或永久屋 

(1)非常不同意  

(2)不同意  

(3)無意見  

(4)同意  

(5)非常同意 

此處「自願」與法律上的「同意」不相關，請受

訪者根據其決定遷居過程的感受回答。 

D1 受訪者性別 (1)男   (2)女 問卷實際受訪者的生理性別。 

A1 在正式訪問時，這份問卷是 (1)完全由訪員填寫，且有給

受訪者看問卷題目   

(2)完全由訪員填寫，且沒有

給受訪者看問卷題目 

(3)部分由受訪者自填 (含心

理題組自填者) 

(4)完全由受訪者自填 

(5)其他                

1. 訪員依實際訪問情況勾選。 

2. 注意：受訪者不可自行填答整份問卷，需有

訪員陪同。 

A2 在訪問過程中，黃底題組是

否由受訪者本人自行填

答？ 

(0)否   (1)是 1. 訪員依實際訪問情況勾選。 

2. 若受訪者自行填答，請注意受訪者教育程度

是否符合自行填答之資格。 

A3 就您的感覺，這次訪問所得

到的資料其可靠程度為 

(1)很可靠   (2)可靠   (3)

不可靠   (4)很不可靠 

1. 資料的可靠度由訪員主觀認定。 

2. 可由受訪者回答問卷的專心程度、拒答率以

及不耐煩程度進行判斷。 

A4 在正式訪問中，是否一次就

完成訪問？ 

(0)否 (1)是 1. 訪員依實際訪問情況勾選。 

2. 若有兩次以上之訪問，請將時間依序填入第

6、7 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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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 第一次開始時間 

：     點     分  

結束時間： 

     點     分 

 一次訪問完成問卷請填此欄。 

A6 第二次開始時間： 

     點     分  

結束時間： 

     點     分 

 二次訪問完成問卷請填此欄。 

A7 第三次開始時間： 

     點     分  

結束時間： 

     點     分 

 三次訪問完成問卷請填此欄。 

四次以上訪問完成問卷請依序增列至本頁右邊

空白處。 

A8 訪問方式 (1)面訪   

(2)電訪(請說明原因) (3)其他 

本次調查方法為面訪。經主管同意者可電訪，但

請說明理由。 

B1 訪員身份 (1)主計處基調網人員(跳答

第 3 題)  

(2)村里長/幹事     

(3)以上皆是    

(4)其他 

若訪員非主計處基調網人員或村里長/幹事，請勾

選「其他」並說明職業與服務單位。 

B2 請問您以前曾經參與過面

訪調查的次數？ 

(0)從來沒有          

(1)參加過兩次以下     

(2)參加過三至五次 

(3)參加過六次以上 

1. 本次調查以前曾經參加過的「面訪調查」次

數（不含本次調查）。 

2. 若訪員只參加過 99 年度的調查，則為計為 1

次，請勾選「參加過兩次以下」。 

B3 請問您去年(99 年)是否有協

助「莫拉克颱風社會衝擊與

復原（第一期）」的訪問工

作？ 

(0)否   (1)是 若訪員 99 年有協助/執行本調查第一期的經驗，

則勾選「是」。 

B4 請問您是否有參加本調查

今年(100 年)所舉辦的調查

講習會議？ 

(0)否   (1)是 問卷訪問品質的指標。訪員若有實際到場參加調

查講習會議，則勾選「是」，無則勾選「否」。 

 


